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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摘要 

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以 2 0 0 8北 京 奧 運 柔 道 比 賽 V C D作 深 入 探
討 分 析 ， 男 子 柔 道 賽 各 量 級 重 要 比 賽 的 得 分 內 容 之 分 析 ， 以

期 瞭 解 國 際 間 優 秀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比 賽 時 之 技 術 動 作 特 性 並 將

所 得 之 結 果 量 化，男 子 柔 道 賽 7個 量 級 之 2 1場 重 要 比 賽 內 容 為
資 料，運 用「 攝（ 錄 ）影 觀 察 統 計 分 析 法 」。統 計 方 法： s p s s 1 2
來 描 述 研 究 對 象 各 個 變 項 的 分 布 情 形 。 依 變 項 的 性 質 ， 以 交

叉 分 析 表 以 及 卡 方 考 驗 考 驗 其 差 異。選 手 之「 得 分 等 級 」、「 得

分 技 術 」、「 得 分 時 間 」、「 得 分 區 域 」 資 料 研 究 結 果 。  
一 、 得 分 等 級 ：得 分 等 級 指 導（ 1 9次 ）、一 勝（ 9次 ）、 有

效 （ 1 1次 ）、 半 勝 （ 7次 ）、 效 果 （ 2次 ） 本 次 實 力 相 當 造 成 犯
規 指 導 最 多 ， 其 次 有 效 、 一 勝 的 等 級 顯 示 攻 擊 身 體 放 鬆 的 重

要 性 以 及 得 意 技 、 專 項 體 能 、 連 絡 技 技 術 速 度 、 爆 發 力 和 反

應 能 力 。  
二 、 得 分 技 術 ： 得 分 技 術 因 對 犯 規 被 判 指 導 機 率 達 （ 1 9

次 ） 造 成 失 去 比 賽 得 分 相 當 高 ， 顯 示 來 自 於 各 國 選 手 實 力 相

當 接 近 ， 次 數 最 多 過 肩 摔 （ 6次 ） 小 內 割 （ 5次 ）、 大 外 割 （ 4
次 ） 技 術 應 著 重 於 得 意 技 施 展 。  

三、得 分 時 間：得 分 時 間 比 賽 3 - 4分 鐘 和 比 賽 得 分 時 間 4 - 5
分 鐘 總 共 出 現 最（ 1 2次 ）， 其 次 為 0 - 1分 鐘、 2 - 3分 鐘 總 共 出 現
最（ 9次 ）， 0 - 1分 鐘 為 最 少 總 共 出 現 最（ 6次 ），各 量 級 之 間 差
異 未 達 顯 著 ， 並 與 假 設 相 符 。  

四 、 得 分 區 域 ： 在 得 分 區 域 方 面 則 E區 （ 1 3次 ）、 B區 （ 5
次 ）、 A、 C、 D各 為 （ 3次 ） 主 攻 擊 以 E區 為 主 。 A、 B、 C、 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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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戰 術 運 用 導 致 裁 判 喊 暫 停 ， 區 域 戰 術 運 用 有 時 要 在 比 賽 好

好 應 用 。  
觀 摩 比 賽 體 會 得 分 的 重 要 性 ， 在 得 分 等 級 、 得 分 技 術 、

得 分 時 間 、 得 分 區 域 等 等 ， 觀 察 出 其 中 應 用 研 究 方 法 找 到 我

们 的 答 案 。 柔 道 須 要 不 斷 的 精 進 、 規 則 不 斷 的 修 改 要 隋 時 跟

進 時 代 而 修 正 ， 技 術 得 意 技 亦 要 自 我 接 受 挑 戰 不 斷 演 練 。 平

時 模 擬 比 賽 增 加 技 術 攻 擊 特 性 、 積 極 時 間 控 制 、 場 地 區 域 運

用 、 瞭 若 指 掌 的 全 方 位 提 升 備 戰 的 求 勝 意 念 ， 以 達 到 戰 術 運

用 戰 無 不 勝 、 攻 無 不 克 的 柔 道 人 生 境 界  
 

關 鍵 字 ： 柔 道 、 奧 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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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緒論 

第  一  節  研 究 動 機  

1882年 柔 道 之 父 日 本 嘉 納 治 五 郎 集 柔 術 之 大 成 。 呂 耀 宗  

(2001)指 出 柔 道( J u d o )： 柔 道 創 始 人 嘉 納 治 五 郎 以 「 柔 能 制

剛 」與「 精 力 善 用 」為 柔 道 宗 旨 。 所 謂「 柔 」是「 柔 能 制 剛 」

之 柔 ， 順 應 對 手 的 力 量 與 技 術 ， 利 用 對 手 的 力 量 與 技 術 來 制

勝 的 意 思 。 所 謂 「 道 」 是 指 形 而 上 的 時 存 者 ， 是 一 種 規 律 、

一 種 理 則 、 指 標 或 典 範 創 立 柔 道 。  

黃 武 雄 （ 1987） 指 出 柔 道 強 調 所 謂 的 「 柔 」 是 「 柔 能 制

剛 」 的 柔 ， 意 指 順 應 並 利 用 對 手 的 力 量 與 技 術 來 致 勝 ； 而 所

謂 的「 道 」則 指 形 而 上 的 實 存 者，乃 指 一 種 規 律、一 種 理 則 、

指 標 或 典 範 而 隨 著 科 技 化 訓 練 的 興 起 。 柔 道 運 動 是 屬 於 開 放

式 的 競 技 型 態 。 陳 雍 元 （ 1996） 指 出 柔 道 是 利 用 身 體 動 作 的

型 態 (如 抓 、 抱 、 拉 、 壓 、 推 、 扣 等)， 所 衍 生 出 許 多 單 項 的

動 作 技 巧。陳 和 睦（ 1994）指 出 柔 道 是 依 個 人 技 巧 制 住 對 方 ，

相 互 抓 握 較 量 ， 或 將 對 方 摔 倒 ， 或 於 倒 地 後 繼 續 地 翻 、 滾 、

角 、 鬥 ， 或 將 對 方 按 於 墊 上 施 以 勒 頸 技 術 、 壓 制 法 ， 或 是 制

仰 對 方 關 節 迫 使 其 認 輸 ， 或 是 運 用 上 述 致 巧 使 對 方 無 法 繼 續

比 賽 。  

影 響 柔 道 比 賽 勝 負 的 因 素 甚 多 ， 除 具 備 充 沛 的 體 能 、 熟

練 的 技 巧 外 ， 靈 活 的 戰 術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。 羅 友 維 （ 2002） 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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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 指 出 近 幾 年 來 強 調 快 速 強 力 的 比 賽 形 態 ， 追 求 速 戰 速 決 主

動 性 極 高 的 比 賽 節 奏 。 柔 道 運 動 之 意 涵 及 現 今 柔 道 競 技 之

勢 ， 已 朝 向 技 術 、 體 能 、 戰 術 三 者 合 而 為 一 的 現 代 運 動 。  

第 一 屆 世 界 柔 道 錦 標 賽 於 1956年 在 日 本 東 京 舉 行 ， 當 時

共 有 來 自 21個 國 家，31位 選 手 參 加 比 賽，之 後 每 2年 舉 辦 1次。

1960年 8月 在 羅 馬 舉 行 之 國 際 柔 道 聯 盟 會 議 裡，將 柔 道 列 為 夏

季 奧 運 會 的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， 因 此 柔 道 運 動 於 1964年 東 京 奧 運

會 成 為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（ 李 曉 虹 、 2008） 。  

自 1964年 東 京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開 始 有 柔 道 競 技 運 動 ， 當

時 有 臺 灣 柔 道 選 手 參 加 。 1964年東 京 奧 運 會 中 華 代 表 團 名 單

隊 員 ： 張 聰 輝 、 張 溫 故 、 黃 榮 椿 、 黃 金 椿 等 前 輩 老 師 代 表 參

加 柔 道 競 技 比 賽 。 柔 道 雖 然 有 體 重 分 類 等 級 共 七 個 量 級 ， 但

是 臺 灣 至 今 尚 未 得 到 柔 道 項 目 奧 運 獎 牌 ， 或 許 能 用 科 學 方 式

研 究 動 機 尋 找 出 問 題 ， 幫 助 柔 道 教 練 、 選 手 突 破 困 境 ， 最 近

由 N B A籃 球 林 書 豪 的 表 現 看 出 ， 體 型 在 沒 有 絕 對 的 優 勢 ， 也

打 出 一 片 籃 球 的 天 空 。  

興 趣 還 有 刻 苦 耐 勞 是 練 習 柔 道 基 本 的 條 件 ， 古 人 云 ： 天

將 降 大 任 於 斯 人 也 ， 必 先 苦 其 心 志 ， 勞 其 筋 骨 ， 餓 其 體 膚 ，

空 乏 其 身 ， 行 拂 亂 其 所 為 ， 所 以 動 心 忍 性 ， 曾 益 其 所 不 能 。

期 望 有 一 天 柔 道 能 能 人 所 不 能 的 毅 力 精 神 ， 早 日 找 到 臺 灣 之

光 的 榮 耀 。  

許 吉 越 （ 1998） 柔 道 運 動 在 國 際 潮 流 中 日 新 月 異 推 展 此

乃 有 目 共 賭 之 實 ， 選 手 的 競 技 水 準 亦 隨 之 不 斷 力 求 增 進 。 眾

所 皆 知，柔 道 之 競 技 能 力 包 含 技 術、體 力、精 神 力 等 三 方 面 ，

三 者 若 缺 其 一 很 難 在 比 賽 致 勝 ， 當 雙 方 選 手 體 力 差 距 有 限

時 ， 其 臨 場 使 用 之 動 作 技 術 便 能 直 接 影 響 比 賽 結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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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 武 雄 （ 1987） 指 出 柔 道 強 調 所 謂 的 「 柔 」 是 「 柔 能 制

剛 」 的 柔 ， 意 指 順 應 並 利 用 對 手 的 力 量 與 技 術 來 致 勝 ； 而 所

謂 的「 道 」則 指 形 而 上 的 實 存 者，乃 指 一 種 規 律、一 種 理 則 、

指 標 或 典 範 而 隨 著 科 技 化 訓 練 的 興 起 。 柔 道 運 動 是 屬 於 開 放

式 的 競 技 型 態 。  

柔 道 係 屬 開 放 式 的 個 人 競 技 運 動 項 目 ， 在 競 技 的 過 程 中

運 用 抓 、 推 、 拉 、 摔 、 壓 等 肢 體 動 作 制 服 對 手 ， 其 技 能 的 表

現 包 括 基 本 體 能、單 項 技 術 動 作、聯 合 技 術（ 陳 文 進，1998） 

臺 灣 雖 然 為 較 早 參 與 國 際 柔 道 競 技 運 動 的 國 家 ， 在 亞 洲

地 區 所 舉 辦 的 各 項 柔 道 比 賽 中 ， 男 子 選 手 也 都 能 獲 得 獎 牌 ，

然 而 ， 仍 無 法 於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、 世 界 盃 男 子 柔 道 競 技 舞 臺

中 有 所 突 破 。 又 因 國 際 其 他 國 家 柔 道 競 技 水 準 之 得 失 如 何 ？

與 國 內 柔 道 男 子 選 手 實 力 差 距 如 何 ？ 其 結 果 更 值 得 我 國 在 柔

道 推 展 及 提 高 運 動 規 則 、 競 技 水 準 之 借 鏡 。 因 此 ， 如 何 針 對

柔 道 的 比 賽 過 程 ， 予 以 深 入 探 討 研 究 分 析 ， 乃 為 本 研 究 之 主

要 動 機 。  

第  二 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一、瞭 解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 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在 比 賽

得 分 等 級 。  

二、瞭 解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 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在 比 賽

得 分 技 術 動 作 。  

三、瞭 解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 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比 賽 得

分 時 間 。  

四、瞭 解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 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在 比 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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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分 區 域 。  

第  三  節  研 究 問 題  

一 、 探 討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 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得 分

等 級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二、探 討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 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在 不 同

技 術 動 作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三、探 討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 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在 不 同

得 分 時 間 下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四、探 討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 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在 不 同

得 分 區 域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第  四  節  研 究 假 設  

一 、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 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得 分 等 級

沒 有 差 異 。  

二、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在 不 同 得 分

技 術 動 作 上 沒 有 差 異 。  

三、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在 不 同 得 時

間 下 沒 有 差 異 。  

四、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道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在 不 同 得 分

區 域 上 沒 有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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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五  節  研 究 限 制  

一 、 2008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期 間 ，筆 者 未 能 親 自 前 往 攝 影 取 材 ，

僅 能 由 日 本 N H K 電 視 臺 實 況 拍 攝 轉 換 為 V C D， 因 於 轉 播 場

次 、 比 賽 場 地 環 境 、 拍 攝 者 取 景 角 度 、 鏡 頭 剪 輯 等 因 素 ， 而

影 響 整 個 比 賽 畫 面 的 呈 現 ， 造 成 分 析 上 的 障 礙 。  

二 、 柔 道 比 賽 之 得 分 ， 係 由 一 位 主 審 及 二 位 副 審 比 賽 現 場 主

觀 看 法 所 判 定 ， 因 此 在 選 手 實 力 相 當 時 動 作 角 度 ， 人 為 主 觀

因 素 現 場 攝 影 角 度 問 題 無 法 自 各 個 角 落 主 觀 觀 察 ， 可 能 會 影

響 比 賽 勝 負 與 資 料 的 分 析 及 結 果 。  

第  六  節  名 詞 界 定  

一 、  優 秀 男 子 柔 道 比 賽 過 程 以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為 主 的 各 量

級 區 分：本 次 各 量 級 區 分，係 依 據 國 際 柔 道 聯 盟 1997年

修 訂 之 競 賽 與 組 織 規 則 實 施（ 尾 形 敬 史 等 ， 1998）， 男

子 各 量 級 之 區 分 如 （ 表 1-1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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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‐ 1  2 0 0 8  年 北 京 奧 運 男 子 柔 道 賽 各 量 級 區 分  

級 別  區 分  

第 1  級  - 6 0 k g  

第 2  級  - 6 6 k g（ + 6 0 k g ~ 6 6 k g）  

第 3  級  - 7 3 k g（ + 6 6 k g ~ 7 3 k g）  

第 4  級  - 8 1 k g（ + 7 3 k g ~ 8 1 k g）  

第 5  級  - 9 0 k g（ + 8 1 k g ~ 9 0 k g）  

第 6  級  - 1 0 0 k g（ + 9 0 k g ~ 1 0 0 k g）  

第 7  級  + 1 0 0 k g  

 

二 、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：  在 男 子 5分 鐘 的 比 賽 時 間 內 ， 觀 察 裁 判

（ 1位 主 審 及 2位 副 審 ）。 依 規 則 判 定 有 效 得 分 的 構 成 因

素。本 研 究 將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分 為：得 分 等 級、得 分 技 術 、

得 分 時 間 、 得 分 區 域 等 四 個 部 分 。  

（ 一 ）得 分 等 級：選 手 在 比 賽 的 過 程 中， 獲 得 裁 判 判 定 為 有

效 得 分 程 度 。 柔 道 的 得 分 等 級 分 為 一 勝 （ i p p o n） 、 半

勝 （ w a z a - a r i）、 有 效 （ y u k o）、 效 果 （ k o k a）。 在 比

賽 時 間 終 了 時 如 雙 方 平 手 ， 先 行 延 長 比 賽 5 分 鐘 ， 採

黃 金 得 分 制，先 得 分 者 即 獲 勝， 如 延 長 比 賽 時 間 到 雙

方 仍 平 手，則 由 裁 判（ 1位 主 審 及 2位 副 審 ）舉 旗 判 定 。 

（ 二 ） 得 分 技 術 ： 選 手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獲 得 裁 判 判 定 為 有 效

得 分 時 之 攻 防 動 作 。 依 國 際 柔 道 聯 盟 所 公 佈 得 分 技 術

動 作 有 投 技 66種（ 手 技 16種、腰 技 10 種、足 技 21種 、

正 捨 身 技 5種 、 橫 捨 身 技 14種 ） 、 寢 技 29種 （ 壓 制 9、

關 節 9種、勒 頸 11種 ），共 計 95種（ 全 日 本 柔 道 聯 盟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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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） 。  

（ 三 ）得 分 時 間：選 手 在 比 賽 過 程 中， 獲 得 裁 判 判 定 為 有 效

得 分 時 的 時 間 。 本 研 究 參 考 s t e r k o w i c z和 f r a n c h i n i

（ 2000） 文 獻 ， 將 得 分 時 間 為 5期 ， 比 賽 開 始 後 之 第 1

分 鐘 為 第 1期 、 第 2分 鐘 為 第 2期 ， 以 下 以 此 類 推 。  

（ 四 ） 得 分 區 域 ： 選 手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獲 得 裁 判 判 定 為 有 效

得 分 時 之 實 施 攻 防 動 作 位 置 。 本 研 究 參 考 卓 世 鏞 等 人

（ 2003）、 李 曉 虹 （ 2008）、 楊 憲 慈 （ 2011a） ， 將 比

賽 得 分 區 域 分 為 A、 B、 C、 D、 E 等 五 區 ， 得 分 區 域

劃 分 如 （ 圖 1-1） 。  

副 審  ●  

 

A  區  

 

主 審  

● 

 

B  區  

 

 

 

 

 

E  區  

 

 

C  區  

 

 D  區  

●  副 審   

圖 1 - 1  得 分 區 域 劃 分 配 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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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文獻探討 

本 章 共 分 三 節 :第 一 節 柔 道 比賽 基 本 體 能 之 相 關 研 究，第

二 節 柔 道 比 賽 技 術 之 相 關 研 究 ， 第 三 節 柔 道 比 賽 戰 術 分 析 之

相 關 研 究 。  

第  一  節  柔 道 比 賽 基 本 體 能 之 相 關 研 究  

如 何 伯 樂 眼 中 尋 找 千 里 馬 ， 天 生 我 材 必 有 用 、 在 學 習 柔

道 競 技 體 能 過 程 也 是 一 樣 的 道 理 。 然 而 在 柔 道 的 學 習 必 須 瞭

解 本 身 基 本 的 體 能 ， 肌 力 、 耐 力 、 速 度 三 大 要 素 ， 尤 其 是 心

理 素 質 建 設 的 重 要 性 。 鋼 鐵 般 的 意 志 在 才 能 任 何 挑 戰 下 。 速

度 如 豹 之 迅 速 、 肌 力 如 虎 之 威 猛 、 耐 力 如 象 之 穩 固 、 如 獅 之

攝 憾 人 心 ， 達 到 未 戰 而 對 手 已 膽 寒 境 界 。  

以 前 在 葉 永 宗 老 師 學 習 壓 制 的 技 巧 和 勒 頸 的 技 巧 ， 無 形

中 漸 漸 體 能 提 升 真 是 一 舉 兩 得 的 效 果 。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柔

道 隊 吳 青 華 教 授 在 比 賽 前 更 指 導 單 臂 過 肩 摔 ， 控 制 對 手 後 肩

膀 須 向 下 的 力 量 和 方 向 ， 瞭 解 到 肌 力 敏 捷 性 及 速 度 性 、 柔 軟

性 對 柔 道 聯 絡 攻 擊 的 重 要 性 ， 還 有 壓 制 後 關 節 法 控 制 技 巧 固

定 方 式 。 雖 然 、 學 習 柔 道 經 過 諸 位 老 師 和 前 輩 的 指 導 才 能 瞭

解 體 能，所 謂 的『 馬 腳 會 跑、象 腳 有 力 』體 型 對 柔 道 的 道 理 。 

S t a m f o r d ,  W e l t m a n ,  M o f f a t t ,  a n d  S a d y（ 1981） 指 出 ， 乳

酸 的 堆 積 會 干 擾 肌 肉 的 收 縮 、 神 經 傳 導 的 速 度 及 能 源 的 利

用 ， 也 將 導 致 疲 勞 的 出 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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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t o h(1990)測 試 短 跑 運 動 員 進 行 最 大 強 度 運 動 後 其 血 氨

濃 度 高 於 長 跑 運 動 員 ， 研 究 顯 示 短 跑 運 動 員 白 肌 纖 維 較 高 ，

長 跑 運 動 員 為 紅 肌 纖 維 較 多 。  

陳 雍 元、許 義 章（ 1992）研 究 指 出 柔 道 選 手 本 身 的 身 高 ，

體 重 與 各 項 基 本 技 能 的 相 關 性，是 非 常 重 要 的 指 標， 應 以 體

型 為 選 擇 訓 練 項 目 重 要 依 據 。  

吳 青 華 （ 1992）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相 同 體 重 較 輕 的 選 手 對 速

度 與 瞬 間 爆 發 力 有 較 好 的 成 績 表 現 。  

許 樹 淵（ 1994）提 出，專 項 體 能( S p e c i a l  p h y s i c a l  a b i l i t y )

包 括 有 速 度 、 爆 發 力 、 肌 力 、 耐 力 、 柔 軟 度 、 平 衡 、 韻 律 、

正 確 性 等 因 素 ， 依 各 運 動 專 項 的 運 動 型 態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。  

蘇 俊 賢 （ 1996） 研 究 指 出 比 賽 中 選 手 必 需 與 對 手 互 相 抗

力 並 企 圖 制 服 對 方 以 取 得 勝 利 ， 高 度 的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、 強 大

的 肌 力 、 流 暢 的 技 巧 、 策 略 的 運 用 、 及 時 機 的 掌 握 都 是 克 敵

制 勝 的 關 鍵 。  

T a b a t a(1997)指 出 ， 柔 道 的 動 作 特 徵 是 包 含 數 個 15至 30

秒 的 作 業 負 荷 的 運 動 表 現 ， 在 每 個 作 業 負 荷 之 間 有 10至 15秒

的 間 歇 休 息 時 間 。 這 些 作 業 負 荷 是 屬 於 非 常 高 強 度 的 且 間 歇

休 息 時 間 不 夠 充 裕，導 致 A T P - C P能 量 系 統 來 不 及 恢 復 進 而 轉

變 成 需 要 靠 無 氧 醣 酵 解 路 徑 來 提 供 所 需 的 能 量 來 源 。 柔 道 選

手 必 須 運 用 不 同 的 動 作 技 巧 ， 像 搶 手 ( G r i p )、 手 技 、 足 技 、

關 節 固 定 等 ， 這 些 動 作 都 需 要 爆 發 力 ， 選 手 必 須 擁 有 快 速 的

能 量 供 給 系 統 。 擁 有 較 佳 體 能 的 選 手 通 常 也 是 獲 得 優 勝 的 選

手 ， 擁 有 優 異 技 巧 的 選 手 也 會 因 為 疲 勞 而 被 對 手 擊 敗 。 柔 道

發 展 至 今 已 成 為 一 種 。 高 強 度 的 競 技 運 動 ， 主 要 能 量 來 源 為

無 氧 代 謝 系 統 。 因 此 平 常 的 訓 練 方 式 應 以 柔 道 運 動 的 特 性 ，



10 
 

配 合 能 量 系 統 需 求 來 設 計 適 當 的 訓 練 方 式 。 為 了 改 善 無 氧 能

力 ， 柔 道 選 手 必 須 包 含 肌 力 與 力 量 的 訓 練 。 迅 速 改 變 方 向 、

快 速 的 移 動 、 速 耐 力 及 柔 軟 度 。 證 據 顯 示 特 殊 的 適 應 效 果 主

要 在 於 快 縮 肌 b型 的 肌 纖 維 中 ， 訓 練 快 縮 肌 b型 是 非 常 重 要

的 ， 它 可 以 增 進 那 些 快 速 、 爆 發 性 的 移 動 能 力 ， 間 歇 訓 練 、

阻 力 訓 練 及 增 強 式 訓 練 可 以 明 顯 的 改 善 快 縮 肌 b型 的 能 力 。  

吳 青 華 （ 1997） 研 究 指 出 其 良 好 的 心 理 素 質 又 可 以 確 保

選 手 在 比 賽 中 技 術 的 正 常 發 揮 。  

陳 相 榮 （ 1998） 指 出 ， 針 對 柔 道 選 手 的 基 本 體 能 要 素 包

括 靜 的 肌 力 、 爆 發 力 、 敏 捷 性 、 耐 力 、 平 衡 性 、 柔 軟 性 。 其

運 動 的 展 現 為 肌 力 、 爆 發 力 ， 運 動 的 持 續 為 耐 力 ， 運 動 的 調

整 為 平 衡 、 敏 捷 、 柔 軟 性 、 巧 緻 性 。  

許 吉 越 （ 1998） 研 究 指 出 柔 道 技 術 是 屬 於 開 放 性 接 觸 動

作， 現 今 國 際 比 賽 中，選 手 常用 動 作 技 術 也 會 隨 時 代 趨 勢 有

所 改 變 ， 眾 多 攻 防 技 巧 中 ， 個 人 所 選 擇 的 專 長 動 作 技 術 ， 自

然 隨 著 年 齡 、 性 別 、 體 重 、 層 級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。 柔 道 屬 於

有 氧 、 無 氧 代 謝 混 合 交 替 ， 以 無 氧 代 謝 為 主 的 運 動 項 目 。 專

項 技 能 的 表 現 包 括 ， 基 本 體 能 、 單 項 技 術 動 作 、 聯 合 技 術 、

專 項 的 體 能 運 動 包 括 ， 力 量 、 速 度 與 靈 敏 度 各 方 面 為 實 戰 技

術 的 技 能 執 行 的 優 勢 條 件 。  

L u i s等 (2000)針 對 18位 葡 萄 牙 國 家 級 青 年 柔 道選 手 ， 並

依 據 參 與 國 際 比 賽 的 成 績 分 成 兩 組 ， 優 秀 組 為 曾 經 獲 得 獎 牌

的 選 手 ， 一 般 組 則 為 參 加 比 賽 但 是 未 獲 得 獎 牌 的 選 手 。 利 用

J o s e  M a n u e l  G A R C I A 所 建 立 的 柔 道 專 項 能 力 檢 測 方 式

( J M G )，來 分 析 其 J M G指 數 、體 脂 率 、左 右 手 握 力 、背 肌 力 、

深 蹲 跳 、 柔 軟 度 等 要 素 進 行 分 析 比 較 ， 結 果 顯 示 優 秀 組 選 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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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J M G指 數 、 左 右 手 握 力 與 柔 軟 度 等 項 目 均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。  

羅 友 維 （ 2002） 研 究 指 出 從 這 三 方 面 以 綜 合 角 度 來 看 ，

機 能 、 技 術 和 心 理 三 個 因 素 有 相 互 重 要 的 關 係 ， 而 技 術 的 發

揮 有 良 好 的 體 能 做 為 保 障 。  

羅 友 維 （ 2002） 研 究 柔 道 運 動 是 力 量 性 運 動 項 目 ， 力 量

素 質 的 優 劣 對 選 手 的 比 賽 的 結 果 ， 會 產 生 決 定 性 的 作 用 。  

張 志 峰 (2004)柔 道 選 手 在 站 立 的 動 態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藉 由

抓 握 競 賽 對 手 的 柔 道 衣 （ 衣 襟 、 領 、 袖 ） 來 控 制 並 破 壞 其 身

體 重 心，使 其 失 去 平 衡（ o f f - b a l a n c e），在 達 到 破 勢（ k u z u s h i）

的 狀 態 下 ， 實 施 技 術 動 作 摔 倒 對 手 而 得 分 ； 或 者 ， 競 賽 雙 方

非 處 於 立 姿 而 係 處 於 地 面 纏 鬥 階 段 ， 以 實 施 壓 制 法 、 勒 頸 法

或 關 節 法 迫 使 對 手 放 棄 ， 進 而 贏 得 比 賽 。  

張 志 峰 （ 2004） 研 究 指 出 有 良 好 的 體 能 、 技 術 和 心 理 素

質 相 互 配 合 ， 才 能 在 比 賽 中 制 服 對 手 取 得 優 勝 ， 以 充 分 發 揮

「 精 力 善 用 」 ， 將 戰 果 保 持 至 比 賽 結 束 。  

侯 碧 燕 、 劉 金 龍 、 黃 瑞 澤 （ 2007） 表 示 ， 在 柔 道 競 賽 過

程 中 ， 須 以 力 量 及 速 度 為 前 提 ， 技 術 才 能 在 強 攻 以 及 防 守 時

展 現 。 因 此 ， 若 能 使 專 項 訓 練 中 的 體 能 及 技 術 層 面 更 接 近 比

賽 ， 必 能 使 運 動 表 現 提 升 。  

侯 碧 燕 、 朱 木 炎 、 鄭 名 涵 （ 2008） 指 出 ， 柔 道 是 屬 於 技

擊 類 運 動 項 目 之 一 ， 在 比 賽 規 則 允 許 範 圍 之 內 透 過 專 項 技 術

能 力 的 運 用 ； 將 自 己 本 身 的 基 礎 力 量 有 效 的 作 用 於 對 手 上 ，

進 而 控 制 對 手 動 作 來 達 到 比 賽 獲 勝 的 目 的 。 從 比 賽 動 作 與 節

奏 來 看 ， 它 是 非 循 環 、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的 對 抗 性 運 動 項 目 。 因

此 力 量 、 速 度 、 耐 力 、 敏 捷 、 反 應 等 能 力 對 柔 道 選 手 而 言 都

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基 礎 體 能 要 素 ， 也 是 教 練 在 平 時 訓 練 上 應 該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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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的 重 點 之 一 。 要 如 何 運 用 科 學 化 的 檢 測 方 式 診 斷 分 析 ， 去

真 實 了 解 選 手 的 體 能 狀 態 、 訓 練 負 荷 與 訓 練 強 度 ， 這 都 是 目

前 訓 練 科 學 所 著 重 的 範 圍 。 相 對 於 國 內 柔 道 基 層 教 練 與 選 手

而 言 ， 面 臨 運 動 訓 練 上 的 問 題 ， 主 要 在 於 未 擬 定 明 確 的 訓 練

計 畫 與 各 階 段 的 訓 練 目 標 要 求；無 法 提 供 正 確 的 訓 練 負 荷「 劑

量 」 給 選 手 ， 訓 練 單 元 順 序 錯 誤 ， 沒 有 足 夠 的 個 體 恢 復 時 間

與 適 應 ， 不 了 解 專 項 運 動 的 特 性 (專 項 體 能 、 專 項 技 術 )等 ，

導 致 目 前 我 國 選 手 參 加 國 際 比 賽 成 績 與 選 手 的 技 能 水 準 遲 滯

不 前 。  

廖 俊 強 、 許 吉 越 （ 2008）研 究 指 出 在 柔 道 規 則 不 斷 修 改

的 過 程 之 中 ，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規 則 的 改 變 ， 牽 動 著 訓 練 方 式 的

改 變 ，  增 加 了 訓 練 時 的 質 與 量 ，  技 術 訓 練 時 的 修 訂 方 向 ，

同 時 也 考 驗 著 選 手 心 、 技 、 體 的 競 技 能 力 。 從 上 述 規 則 的 演

變， 我 們 可 看 出 任 何 一 項 充 滿 技、 藝、 美 的 動 作 。 換 言 之 ，

面 對 修 改 後 之 規 則，教 練 選 手 能 擬 定 好 訓 練 的 處 方， 並 深 入

解 析 ， 設 計 出 一 因 應 實 戰 攻 防 的 有 效 策 略 。 比 賽 規 則 的 增 修

會 直 接 影 響 到 訓 練 的 模 式 ， 進 而 影 響 比 賽 的 結 果 。  

綜 合 諸 位 學 者 專 家 之 論 點 ：  

柔 道 屬 於 技 擊 性 的 運 動 ， 而 且 無 氧 及 有 氧 交 互 作 用 ， 在

技 擊 運 動 過 程 中 激 烈 迅 速 的 運 動 。 除 了 基 本 的 體 能 素 質 和 體

重 分 級 控 制 應 當 重 要 的 課 程 ， 運 動 應 以 健 康 為 首 要 的 目 的 ，

進 而 要 求 技 術 的 精 進 、 運 動 心 理 素 質 達 到 巔 峰 才 能 要 求 運 動

員 在 國 際 上 得 到 獎 牌 的 可 能 性 。 並 將 國 際 柔 道 頂 尖 選 手 訊 息

提 供 給 教 練 、 選 手 ， 將 有 助 於 選 手 、 教 練 訂 定 訓 練 處 方 時 的

參 考 依 據 。 以 亞 奧 運 為 選 手 立 誓 ， 一 生 中 最 高 的 人 生 目 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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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二  節  柔 道 比 賽 技 術 之 相 關 研 究  

柔 道 是 專 項 運 動 屬 於 開 放 式 的 技 擊 型 態， 立 技 利 用 身 體

緊 貼 對 手 身 體 且 運 用 ， 以 柔 克 剛 順 勢 動 作 技 巧 或 是 帶 動 對 手

連 絡 破 勢 的 方 式 將 對 方 瞬 間 摔 倒 。 寢 技 則 運 用 身 體 壓 制 對

手 ， 或 是 控 制 對 手 反 抗 能 力 、 迫 使 關 節 技 失 去 攻 擊 、 勒 頸 法

則 迫 使 對 手 放 棄 比 賽 得 到 一 勝 之 效 果 。 雖 然 柔 道 分 為 立 技 與

寢 技 ， 在 歐 洲 柔 道 興 盛 之 下 加 入 強 力 柔 道 的 技 巧 。 基 於 柔 道

原 有 四 兩 撥 千 斤 的 精 神 有 點 背 道 而 馳 ， 學 習 柔 道 運 動 傷 害 避

免 不 了 ， 但 是 在 正 常 教 練 指 導 正 確 的 運 動 訓 練 卻 可 以 避 免 傷

害 。 近 年 來 柔 道 運 動 規 則 不 斷 修 改 ， 只 要 緊 跟 規 則 修 改 的 技

巧 精 進 。  

柔 道 的 精 氣 神 ： 技 術 苦 練 實 練 在 於 精 、 速 度 流 暢 迅 速 在

於 氣、出 神 入 化 則 在 於 瞬 間 的 技 巧 變 化。尤 其 柔 道 的 柔 軟 性、

重 量 訓 練 貴 於 重 量 少 而 質 量 多 樣 變 化 、 避 免 最 大 的 肌 力 重 量

訓 練 影 響 肌 力 的 伸 展 性 。 動 作 大 才 能 顯 示 技 巧 流 暢 性 、 至 於

技 術 則 在 精 不 怕 對 手 有 技 術 千 種 ， 只 怕 專 精 練 習 千 遍 萬 遍 的

對 手 。  

吳 青 華 （ 1980） 研 究 指 出 在 民 國 66、 67年 台 灣 區 運 動 會

柔 道 比 賽 取 勝 之 技 術 與 體 型 相 關 研 究 中 指 出 :在 所 有 比 賽 量

級 中，以 立 姿 摔 法 前 五 個 取 勝 技 術 分 為 :過 肩 摔、大 外 割、內

腿 、 大 內 割 及 小 內 割 。 其 中 有 四 個 比 賽 量 級 是 以 過 肩 摔 技 術

取 勝 最 多 。  

吳 青 華 （ 1980） 研 究 指 出 若 想 培 育 出 屬 於 自 己 的 整 套 技

術 ， 就 要 靠 平 日 的 揣 摩 ， 經 年 累 月 的 練 習 ， 使 動 作 由 反 應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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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入 反 射 ， 方 能 克 敵 制 勝 。  

O r l i c k  & P a r t i n g t o n(1988)針 對 1984年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

上 表 現 成 功 的 運 動 員 進 行 研 究，想 知 道 究 竟 在「 身 體 」、「 技

術 」 與 「 心 理 準 備 」 三 方 面 ， 哪 一 方 面 和 他 們 的 成 功 表 現 有

最 大 的 關 係 ， 研 究 發 現 只 有 「 心 理 準 備 」 這 項 能 力 ， 最 可 以

顯 著 預 測 誰 能 在 令 人 難 以 喘 息 的 奧 運 比 賽 競 爭 中 ， 脫 穎 而 出

獲 得 成 功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運 動 員 心 理 能 力 的 重 要 性 是 絕 對 不 容

忽 視 ， 值 得 教 練 、 運 動 員 們 另 眼 看 待 的 。  

陳 全 壽 （ 1993） 指 出 所 謂 運 動 技 術 就 是 將 自 己 的 體 力 ，

做 最 合 理 有 效 的 發 揮 ， 運 動 技 術 的 要 素 包 括 力 量 的 大 小 、 速

度 的 快 慢 、 方 向 及 角 度 的 正 確 有 效 性 、 時 機 的 時 效 適 當 性 及

局 面 的 大 小 、 律 動 感 、 協 調 性 等 ， 接 進 於 內 在 工 作 的 問 題 。

柔 道 比 賽 時 隨 著 每 個 抓 襟 位 置 部 位 的 不 同 ， 攻 擊 的 技 術 動 作

也 不 一 樣 ， 因 此 近 幾 年 的 比 賽 ， 選 手 在 抓 襟 位 置 的 模 式 及 策

略 上 特 別 重 視 。 柔 道 之 父 嘉 納 之 五 郎 先 生 曾 說 ： 「 柔 道 摔 法

在 平 時 中 就 必 須 訓 練 出 三 種 以 上 的 技 術 做 聯 絡 變 化 ， 以 期 一

而 再 ， 再 而 三 的 攻 擊 」 。  

在 一 場 柔 道 比 賽 是 由 整 個 動 態 過 程 ， 並 要 取 決 於 技 術 動

作 紮 實 ， 及 腳 步 、 重 心 、 方 向 以 及 反 應 的 變 化 性 ， 尤 其 在 比

賽 攻 擊 時 選 手 本 身 要 採 取 積 極 強 烈 、 快 節 奏 攻 擊 力 之 企 圖 心

是 相 當 重 要 的 。 在 柔 道 整 個 比 賽 過 程 勝 負 之 判 定 是 以 摔 倒 對

方 或 是 壓 制 住 對 方， 也 因 此 想 得 分一 定 要 具 備 純 熟 與 精 確 的

技 術 動 作 ， 在 整 個 比 賽 戰 術 戰 略 、 比 賽 規 則 及 掌 握 裁 判 心 理

等 應 用 ， 才 能 在 柔 道 場 上 佔 得 優 勢 。  

盧 彥 丞 （ 1994） 研 究 指 出 破 勢 的 精 髓 不 在 於 以 最 大 力 量

來 破 壞 對 手 穩 定 平 衡 的 自 然 體 姿 勢 ， 而 要 藉 助 對 手 發 出 的 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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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 ， 引 導 此 一 力 量 走 向 ， 再 加 上 選 手 個 人 使 出 微 小 力 量 即 可

以 輕 易 破 壞 對 手 自 然 體 。 選 手 比 賽 時 施 術 立 技 動 作 過 程 中 ，  

再 搶 手 攻 擊 之 時 機 判 斷 方 面 ， 我 國 選 手 在 尚 未 搶 好 有 利 的 攻

擊 位 置 即 發 動 攻 擊 ，  因 此 造成 許 多 無 效 攻 擊 及 體 力 上 的 浪

費 ， 並 可 能 造 成 被 對 方 反 摔 得 分 的 機 會 。 反 觀 ， 國 外 選 手 在

未 取 得 有 利 攻 擊 位 置 之 前 ， 反 覆 重 新 取 得 對 自 己 有 利 的 位 置

才 施 術 ， 有 可 能 國 外 選 手 每 個 破 勢 的 角 度 皆 能 有 攻 擊 技 術 動

作 。  

謝 秀 芳 （ 1998） 將 之 定 義 為 柔 道 選 手 依 自 己 的 體 型 、 力

量、教 練 專 長 為 依 據，選 擇 3-4種 柔 道 技 術，專 精 練 習 且 融 合

為 自 己 代 表 技 術 。 其 所 選 擇 之 技 術 包 含 立 技 與 寢 技 兩 大 類 ，

學 習 者 可 依 自 身 所 擁 有 之 內 、 外 在 條 件 選 擇 ， 並 結 合 自 身 經

驗 與 特 色 發 展 ， 使 之 於 比 賽 中 有 較 高 的 得 分 機 率 或 取 得 較 高

的 得 分 而 獲 勝 。  

許 吉 越 （ 1998） 研 究 指 出 以 八 十 六 年 台 灣 區 柔 道 選 手 為

研 究 對 象 ， 經 問 卷 調 查 後 結 果 發 現 ， 選 手 最 經 常 使 用 的 技 術

動 作 的 前 五 項 為 過 肩 摔 、 單 臂 過 肩 摔 、 內 腿 、 大 外 割 、 大 內

割 等 。 1996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會柔 道 選 手 使 用 有 效 得 分 的 動 作

依 序 為：一 .過 肩 摔 二 .大 內 割 三.內 腿 四 .小 內 割 五 .大 外 割 六 .

小 外 掛 七 .朽 木 倒 八 .掃 腰 及 十 字 關 節 九 .肩 車 十 .掬 摔 十 一 .

谷 落 十 二 .小 外 掛 十 三 .單 臂 過 肩摔 十 四 .丟 體 十 五 .拋 摔 十 六 .

釣 進 腰 十 七 .釣 進 腳 。 男 子 依 序 為 ：一 .過 肩 摔 二 .內 腿 三 .大

外 割 四 .小 內 割 五 .小 外 掛 六 .肩車 七 .大 外 割 八 .朽 木 倒 九 .十

字 關 節 十 .掬 摔、拋 摔。女 子 依 序 為：一 .大 內 割 二 .過 肩 摔 三 .

內 腿 四 .掃 腰 五 .大 外 割 六 .小 外掛 七 .小 內 割 八 .朽 木 倒 九 .十

字 關 節 十 .單 臂 過 肩 摔 。 （ 引 自h t t p : / / w w w . e n g r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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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 國 誠 （ 1999） 認 為 在 比 賽 的 過 程 中 ， 如 何 將 對 手 控 制

在 最 理 想 的 位 置 或 範 圍 ， 以 利 於 下 一 波 攻 擊 戰 術 之 施 行 ， 乃

是 比 賽 致 勝 的 關 鍵 所 在 。  

羅 友 維 （ 1999） 研 究 指 出 綜 觀 國 內 外 的 柔 道 比 賽 ， 過 肩

摔 幾 乎 都 是 獲 得 一 勝 得 分 佔 有 率 最 多 的 技 術 動 作 。 在 柔 道 立

姿 摔 法 技 術 中 ， 屬 於 手 技 動 作 ， 其 動 作 破 壞 性 極 強 ， 是 能 將

身 體 素 質 展 現 的 動 作 之 一 。  

羅 友 維（ 1999）指 出 柔 道 選 手 參 加 比 賽 時 自 信 心、智 力 、

求 勝 動 機 及 專 注 ， 是 發 揮 動 作 技 術 首 要 心 理 特 質 。  

宋 繼 新（ 1999）研 究 指 出 隨 著 競 技 運 動 技 術 的 不 斷 提 昇，

運 動 科 學 化 的 訓 練 已 成 為 當 今 競 技 運 動 重 要 的 訓 練 理 論 。 競

技 運 動 訓 練 是 提 高 選 手 的 競 技 能 力 ， 而 競 技 能 力 是 選 手 經 由

科 學 化 ， 有 計 劃 系 統 性 的 訓 練 後 ， 表 現 在 體 能 、 技 術 、 心 理

及 意 志 等 方 面 ， 也 是 影 響 選 手 在 比 賽 前 的 競 技 狀 態 因 素 。  

盧 彥 丞 （ 2002） 研 究 指 出 主 張 柔 道 選 手 在 練 習 相 持 對 抗

技 術 的 時 候 ， 破 壞 得 核 心 技 能 應 重 是 觸 覺 、 運 動 感 覺 〈 第 六

感 〉，才 能 增 進 預 測、判 斷 力。而 在 動 作 技 術 方 面， 應 該 強

感 知 對 手 施 力 大 小 ， 力 量 流 動 、 傳 動 。  

杜 惠 萍 、 簡 岑 如 （ 2003）在 運 動 選 手 動 作 技 能 表 現 上 的

優 勢 與 訓 練 策 略 中 提 出 ， 左 右 開 攻 的 優 勢 分 析 上 得 知 ， 左 右

開 攻 一 、 可 增 加 對 手 反 應 選 擇 的 數 目 與 延 遲 反 應 時 間 ； 二 、

可 掌 握 第 一 時 間 攻 擊 的 機 會 ； 三 、 有 利 於 假 動 作 的 實 施 。 左

右 開 攻 在 柔 道 競 技 比 賽 確 實 有 較 多 的 優 勢 ， 因 歐 、 美 國 家 的

柔 道 選 手 肌 力 大 都 大 於 我 國 的 選 手 ， 若 在 搶 手 處 於 劣 勢 的 情

況 下 ， 選 手 能 利 用 左 右 不 同 得 意 技 的 攻 擊 策 略 ， 除 了 假 動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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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誘 導 外 ， 更 可 取 得 第 一 時 間 的 攻 擊 而 獲 勝 。  

許 吉 越 、 廖 俊 強 （ 2006）以 亞 洲 青 年 盃 為 例 指 出 ， 目 前

在 國 際 賽 事 上 ， 攻 擊 型 態 分 為 兩 大 類 型 ， 一 以 日 本 、 韓 國 、

台 灣 、 中 國 為 主 的 較 為 傳 統 攻 擊 模 式 ， 另 一 種 以 吉 爾 吉 斯 、

科 威 特 、 伊 朗 、 烏 茲 別 克 、 哈 薩 克 、 蒙 古 等 國 為 主 ， 偏 向 角

力 、 摔 跤 、 桑 博 等 技 術 屬 性 的 歐 洲 式 攻 擊 模 式 。 東 方 國 家 以

日 本 為 首 ， 受 限 於 生 理 條 件 ， 以 技 術 為 發 展 本 位 ， 技 術 走 向

精 巧 路 線 ， 西 方 國 家 則 以 歐 洲 國 家 為 代 表 ， 由 於 先 天 生 理 條

件 過 人 ， 以 肌 力 為 本 位 ， 技 術 走 向 以 直 接 的 擒 、 抱 動 作 為 主

軸 。 另 外 有 部 份 國 家 融 入 了 本 身 既 有 的 技 擊 武 術 獨 創 一 格 ，

例 如 本 次 奧 運 會 奪 得 一 金 的 蒙 古 ， 本 身 擁 有 以 摔 技 為 主 的 傳

統 摔 跤 技 術 ， 而 南 美 洲 亦 有 巴 西 柔 術 的 傳 統 格 鬥 技 巧 。 凡 此

種 種 均 使 得 柔 道 運 動 的 發 展 更 加 多 元 ， 也 意 味 著 ， 吾 國 選 手

需 要 更 全 面 的 技 術 以 為 因 應 。  

H e i n i s c h  &  O s w a l d(2007)指 出 當 前 世 界 優 秀 柔 道 選 手 作

戰 行 為 的 特 點 ， 基 本 上 有 兩 種 ， 即 技 術 熟 練 的 亞 洲 樣 式 和 非

正 統 強 而 有 力 的 東 歐 樣 式 ， 但 基 本 上 贏 得 完 美 柔 道 比 賽 的 方

法 是 攻 擊 行 為 ， 主 要 的 是 比 對 手 有 更 高 超 的 作 戰 技 術 （ 在 攻

擊 和 防 禦 上 更 有 效 率 ） ， 故 選 手 能 施 以 更 多 的 技 術 變 化 去 攻

擊 而 戰 勝 他 們 的 對 手，是 運 動 專 業 化 的 完 美 表 現。常 言 道「 知

己 知 彼 ， 百 戰 百 勝 」 若 了 解 對 手 技 術 或 攻 擊 型 態 ， 對 比 賽 勝

敗 助 益 匪 淺 ， 比 賽 攻 擊 得 分 之 動 作 分 析 等 同 於 戰 情 資 料 ， 教

練 若 能 根 據 詳 細 資 料 加 以 參 考 ， 並 指 導 選 手 在 戰 術 上 應 用 得

當 ， 將 能 提 升 選 手 的 柔 道 競 技 實 力 。 身 高 、 手 腳 長 度 或 柔 軟

度 等 優 、 缺 點 ， 再 結 合 個 人 的 特 徵 形 成 自 己 拿 手 的 技 巧 。 此

為 所 謂 的 「 得 意 技 」 ， 而 在 練 就 精 熟 技 術 之 時 ， 如 能 完 全 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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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使 力 ， 就 能 以 高 超 完 美 的 技 術 施 展 。  

S t a n i s l a w、 J a n  &  G r z e g o r z (2007)就 針 對 九 十 個 國 際 波

蘭 柔 道 青 年 錦 標 賽 的 選 手 調 查 後 得 知 ， 慣 用 左 邊 技 能 的 青 年

柔 道 選 手 ， 有 較 多 贏 得 獎 牌 的 機 會 ， 因 為 他 們 的 對 手 在 面 對

較 難 應 付 的 左 邊 選 手 時 ， 經 常 輸 在 意 想 不 到 的 技 術 和 作 戰 行

動 上 。 由 此 得 知 ， 教 練 平 時 訓 練 時 ， 可 設 計 左 、 右 身 體 協 調

性 及 軀 幹 轉 動 之 訓 練 ， 來 增 加 全 身 肌 力 的 協 調 與 平 衡 力 ， 藉

由 增 加 更 多 的 技 術 攻 擊 變 化 ， 來 提 升 整 體 的 技 術 運 用 。  

郭 癸 賓（ 2008）研 究 指 出 要 提 昇 台 灣 柔 道 競 爭 力 必 須 一、

結 合 自 我 的 特 點， 發 展 台 灣 式 柔 道。二、加 強「 得 意 技 」的

練 習。三、提 升 柔 道 教 練 的 素 質。四、改 革 競 賽 制 度， 以 年

度 週 期 規 劃。五、確 立 信 念， 克 服 心 理 障 礙。六、鎖 定 關 鍵

選 手 ， 以 點 拓 及 面 ， 促 進 全 面 提 升 。 或 許 承 襲 日 本 柔 道 傳 統

發 展 之 故 ， 我 們 一 直 處 在 日 本 柔 道 訓 練 模 式 下 ， 缺 乏 有 系 統

發 展 屬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「 柔 道 風 格 」 ， 就 如 韓 國 、 中 國 同 樣 的

承 襲 日 本 柔 道 ， 但 這 兩 個 國 家 不 斷 的 突 破 日 本 風 格 ， 創 造 屬

於 自 己 的 柔 道 實 力，鎖 定 最 適 合 最 有 希 望 突 破 的 量 級， 傾 所

有 人 力 、 財 力 、 物 力 之 所 能 ， 縮 短 和 世 界 柔 道 先 進 水 準 的 距

離 ， 相 信 只 要 措 施 得 宜 ， 在 較 短 的 時 間 內 ， 一 定 可 以 走 出 一

個 屬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「 T a i w a n  j u d o  s t y l e」 ， 進 而 在 亞 洲 奪 得

佳 績 ， 放 眼 世 界 進 軍 奧 運 。  

郭 癸 賓 （ 2008） 研 究 指 出 若 想 要 提 升 台 灣 柔 道 運 動 競 爭

力 走 向 世 界 ， 必 須 要 有 所 突 破 更 上 一 層 樓 ， 了 解 當 今 世 界 的

發 展 趨 勢 和 潮 流 。 目 前 柔 道 發 展 基 本 上 可 分 兩 大 類 型 ， 一 是

以 歐 洲 選 手 為 代 表 的 「 強 力 型 」 技 術 ； 另 一 是 以 日 本 為 代 表

的 「 亞 洲 傳 統 型 」 技 術 。 所 謂 的 強 力 型 技 術 ； 就 是 歐 洲 選 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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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自 身 力 量 大 、 身 體 素 質 佳 的 特 點 所 發 展 的 一 套 簡 單 實 用 的

技 術 攻 擊 法 ， 他 們 的 技 術 應 用 較 不 規 範 ， 以 獲 得 攻 擊 有 效 為

主 ， 同 時 歐 洲 選 手 在 抓 襟 手 法 上 也 與 我 們 的 抓 法 不 同 ， 搶 手

握 襟 時 多 半 是 單 手 遠 端 袖 襟 ， 另 一 手 抓 握 頭 後 方 的 領 襟 ， 技

術 攻 擊 也 是 以 大 動 作 技 術 為 主 。 例 如 ： 大 外 割 、 過 肩 摔 、 大

腰 、 引 入 返 和 內 腿 等 ， 在 應 用 以 投 技 與 寢 技 的 貫 連 ， 且 以 關

節 技 的 應 用 較 多 。 所 謂 的 亞 洲 傳 統 型 攻 擊 技 術 ， 主 要 是 我 們

亞 洲 人 依 據 我 們 的 身 材 特 點 ， 小 、 巧 、 靈 活 等 特 長 所 發 展 的

傳 統 型 攻 擊 法 ， 奇 特 點 是 動 作 細 密 、 技 術 動 作 規 範 ， 並 以 技

術 性 強 的 動 作 和 小 動 作 見 長 ， 台 灣 柔 道 選 手 基 本 上 屬 於 這 種

攻 擊 模 式 ， 講 究 投 技 技 術 動 作 連 貫 配 合 。 因 為 ， 我 們 在 柔 道

開 始 初 期 ， 是 由 日 本 傳 授 來 台 ， 日 後 的 發 展 交 流 也 密 切 ， 且

得 到 了 日 本 柔 道 界 的 大 力 幫 助 ， 他 們 也 派 專 家 蒞 臺 講 學 ， 傳

授 教 練 與 選 手 學 習 廣 泛 技 術 ， 所 以 說 我 們 的 技 術 方 法 與 訓 練

方 式 ， 基 本 上 保 持 了 日 本 柔 道 的 模 式 ， 若 想 要 提 升 台 灣 柔 道

實 力 ， 趕 上 世 界 先 進 水 準 ， 就 得 以 日 本 柔 道 的 技 術 為 基 礎 ，

再 結 合 我 們 的 自 身 特 點 。 發 展 自 己 的 特 色 ， 不 斷 地 創 新 ， 開

發 屬 與 自 己 的 技 術 心 領 域 ， 學 習 他 人 的 長 處 ， 來 發 展 自 己 的

風 格 。  

楊 獻 慈 （ 2011） 指 出 柔 道 （ 如 抓 、 抱 、 拉 、 壓 、 推 、 扣

等 ） 衍 生 許 多 單 項 的 動 作 技 巧 ， 並 分 為 立 技 寢 技 兩 大 類 ， 其

中 立 技 又 分 為 手 技、腰 技、足 技、捨 身 技， 寢 技 分 為 壓 制 法 、

關 節 法、勒 頸 法， 每 一 動 作技 術 之 間 又 可 相 互 變 化 與 連 絡 。

並 採 取 體 重 分 級 制 依 選 手 個 人 技 巧 制 住 對 方，相 互 抓 握 較 量， 

或 將 對 方 摔 倒 ， 或 於 倒 地 後 繼 續 地 翻 、 滾 、 絞 、 鬥 ， 或 將 對

方 按 於 墊 上 施 勒 頸 技 術 ， 壓 制 法 ， 或 是 制 仰 對 方 肘 關 節 迫 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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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認 輸 ， 或 是 運 用 上 述 技 巧 迫 使 對 方 無 法 繼 續 比 賽 。  

綜 合 以 上 學 者 專 家 之 論 述 顯 示 ：  

在 柔 道 規 則 不 斷 修 改 的 過 程 中 ，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規 則 的 改

變 ， 牽 動 著 訓 練 方 式 的 改 變 ， 增 加 了 訓 練 時 的 質 與 量 ， 技 術

訓 練 時 的 修 訂 方 向 ， 同 時 也 考 驗 著 選 手 心 、 技 、 體 的 競 技 能

力 。 從 上 述 規 則 的 演 變 ， 我 們 可 看 出 任 何 一 項 充 滿 技 、 藝 、

美 的 動 作 。 換 言 之 ， 面 對 修 改 後 之 規 則 ， 教 練 選 手 都 能 擬 定

好 訓 練 的 處 方 ， 並 深 入 解 析 ， 設 計 出 因 應 實 戰 攻 防 的 有 效 策

略 。 比 賽 規 則 的 增 修 會 直 接 影 響 到 訓 練 模 式 ， 進 而 影 響 比 賽

的 結 果 。  

第  三  節  柔 道 比 賽 戰 術 分 析 之 相 關 研 究  

任 何 柔 道 比 賽 的 選 手 最 終 的 目 的 追 求 成 功 戰 術 ， 以 在 柔

道 技 擊 運 動 中 瞭 解 運 動 規 格 、 場 地 時 間 、 區 域 空 間 、 裁 判 位

置 、 暫 停 運 用 、 主 場 優 勢 、 教 練 干 擾 、 體 重 降 低 競 賽 等 級 等

等 。 尤 其 本 身 對 柔 道 立 技 靈 活 流 暢 技 術 的 技 巧 運 用 ， 寢 技 控

制 對 手 身 體 方 向 以 及 衣 襟 運 用 控 制 四 肢 ， 或 軀 幹 節 省 力 量 關

節 技 運 用 ， 只 要 比 賽 成 功 就 是 成 功 的 戰 術 。  

柔 道 在 競 賽 過 程 需 要 強 大 的 勇 氣 ， 心 理 素 質 面 對 挑 戰 。

得 意 技 須 要 非 常 的 專 精 ， 李 小 龍 曾 經 說 過 ： 「 不 怕 練 習 千 種

功 夫 的 人 ， 卻 怕 只 練 習 千 遍 功 夫 的 人 」 。 在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

的 頂 尖 柔 道 選 手 都 是 一 時 之 選 ， 因 此 比 賽 戰 術 得 勝 是 最 終 目

標 。 選 手 須 要 有 相 當 智 慧 運 用 技 術 、 體 能 優 勢 、 柔 道 規 格 、

場 地 區 域 ， 不 斷 的 虛 心 學 習 ， 瞭 解 學 習 柔 道 的 精 神 和 意 義 。  

許 樹 淵 （ 2001） 研 究 指 出 戰 略 為 競 技 運 動 中 決 定 成 功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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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件 。 戰 略 能 力 ， 是 運 動 員 隨 時 調 整 對 付 比 賽 對 手 得 行 為 能

力 ， 即 使 在 比 賽 中 獲 得 勝 利 。  

又 提 到 戰 略 為 競 技 運 動 中 決 定 成 功 之 要 件 ： 田 麥 久 等

（ 2000） 研 究 指 出 戰 術 智 能 在 對 抗 性 的 運 動 項 目 顯 得 更 為 重

要，尤 其 在 實 力 相  當 的 比 賽 中，勝 負 有 很 大 程 度 上 取 決 於 戰

術 的 優 選 和 運 用 ， 其 戰 術 執 行 的 優 劣 往 往 成 為 勝 敗 之 關 鍵 ，

所 以 柔 道 選 手 戰 術 智 能 的 提 升 ， 才 能 對 比 賽 內 容 的 隨 機 應

變 ， 並 增 其 戰 術 執 行 之 能 力 。  

戰 術 智 能 訓 練 ： 在 柔 道 專 項 智 能 上 ， 戰 術 智 能 似 乎 是 表

現 最 多 ， 也 是 許 多 教 練 較 常 去 實 施 的 羅 友 維 、 盧 彥 丞 、 吳 青

華 （ 2007） 研 究 指 出 智 能 訓 練， 因 為 整 個 比 賽 最 遺 憾 的 莫 過

於 選 手 戰 術 智 能 之 劣 ， 造 成 比 賽 該 贏 未 贏 的 結 果 ， 戰 術 的 優

選 似 乎 可 以 彌 補 選 手 體 力 、 技 術 的 劣 勢 ， 但 如 何 有 效 完 成 戰

術 的 應 用 ， 除 了 紮 實 的 體 力 作 後 盾 ， 多 變 的 技 術 作 基 礎 外 ，

選 手 戰 術 智 能 的 提 昇 才 是 最 大 之 關 鍵 。  

過 家 興 等 （ 1991） 指 出運 動 訓 練 的 內 容 ， 是 為 達 到 運 動

訓 練 的 目 的 ， 實 現 運 動 訓 練 的 任 務 ， 在 整 個 訓 練 的 過 程 中 應

包 含 身 體 訓 練 、 技 術 訓 練 、 戰 術 訓 練 、 心 理 訓 練 、 智 能 訓 練

及 恢 復 訓 練 。 而 國 內 柔 道 運 動 訓 練 內 容 的 比 重 排 序 ： 多 以 身

體 訓 練 、 技 術 訓 練 為 主 ； 戰 術 訓 練 、 心 理 訓 練 為 輔 。 常 常 忽

略 了 選 手 的 智 能 訓 練 及 恢 復 訓 練 ： 其 中 恢 復 訓 練 課 程 的 缺

乏 ， 造 成 選 手 運 動 傷 害 的 發 生 及 疲 勞 恢 復 的 保 證 受 到 相 當 程

度 的 影 響 ； 更 為 重 要 的 是 由 於 智 能 訓 練 的 不 足 ， 導 致 選 手 在

各 項 素 質 訓 練 及 學 習 過 程 中 形 成 障 礙 。 這 是 許 多 柔 道 教 練 未

去 特 別 重 視 的 問 題 ， 然 而 柔 道 運 動 卻 是 必 須 具 備 高 度 柔 道 專

項 智 能 的 項 目 ， 殊 為 可 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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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儷 均（ 1999）研 究 指 出 明 確 敘 述 了 該 運 動 項 目 的 性 質、

特 點 、 比 賽 的 方 法 與 技 、 戰 術 的 應 用 。 因 此 ， 規 則 的 演 變 與

技 、 戰 術 的 轉 變 發 展 及 該 項 運 動 的 發 展 有 著 莫 大 的 影 響 和 作

用。依 據 I.J.F規 定 柔 道 比 賽 場 地，自 2000年 雪 梨 奧 運 會 起 ，

危 險 地 帶 最 大 以 10M ×10M 為 原 則，修 訂 為 比 賽 場 地 面 積 8M ×

8M制 式 標 準 規 格。柔 道 訓 練 因 規 則 的 修 訂 而 有 所 影 響，進 而

必 須 改 變 訓 練 模 式 。 將 比 賽 場 地 範 圍 縮 小 及 在 比 賽 時 對 選 手

積 極 與 消 極 的 攻 擊 態 度 加 以 規 範 ， 使 得 比 賽 的 節 奏 明 顯 比 以

往 增 快 。  

黃 國 恩 （ 1999） 研 究 指 出 近 年 來 柔 道 比 賽 規 則 大 幅 度 的

修 改 ， 並 伴 隨 著 世 界 的 趨 勢 不 斷 的 調 整 ， 進 而 牽 動 著 教 練 及

選 手 在 整 體 的 訓 練 上 、 比 賽 戰 術 策 略 上 有 著 莫 大 的 影 響 。 指

出 想 要 在 國 際 舞 台 上 嶄 露 頭 角 ， 掌 握 國 際 趨 勢 以 及 瞭 解 各 國

發 展 之 情 事 是 刻 不 容 援 的 。  

侯 碧 燕 、 廖 典 英 （ 1999）研 究 指 出 認 為 利 用 規 則 將 選 手

壓 迫 至 場 邊 地 帶 ， 使 選 手 單 腳 或 雙 腳 站 立 紅 色 危 險 區 五 秒 造

成 犯 規 。  

黃 呈 堯 （ 2004） 大 家 都 知 曉 ， 「 得 意 技 的 養 成 大 概 要 幾

十 萬 次 以 上 的 練 習 」 ， 但 若 以 選 手 的 練 習 天 數 分 配 ， 如 果 在

一 年 內 每 天 練 習 ， 必 須 每 天 練 五 百 次 左 右 才 能 成 就 一 個 完 美

的 得 意 技 技 巧 。 以 日 本 世 界 冠 軍 選 手 古 賀 稔 彥 及 世 界 盃 無 差

別 級 三 連 霸 選 手 小 川 直 也 ， 每 天 也 都 以 得 意 技 基 本 動 作 練 習

三 百 至 五 百 次 左 右 的 堅 持 練 習 。  

黃 國 恩、許 淑 慧（ 2005）在 現 今 所 謂 強 力 柔 道 的 競 技 中 ，

已 重 新 定 義 原 有 賦 予 柔 道 的 教 育 理 念 與 技 術 的 合 理 性 ， 過 度

強 調 勝 負 的 結 果 ， 即 慢 慢 的 掩 蓋 內 隱 的 修 練 ， 因 此 身 為 培 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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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 秀 選 手 的 教 練 們 ， 在 這 傳 道 、 授 業 、 解 惑 間 ， 灌 輸 選 手 正

確 的 柔 道 修 煉 ， 以 去 蕪 存 菁 弘 揚 武 德 ， 如 此 將 有 助 柔 道 之 發

展 。  

羅 友 維 、 盧 彥 丞 、 吳 青 華 （ 2007） 柔 道 競 技 比 賽 時 ， 勝

負 的 結 果 必 須 體 現 在 技 術 的 得 分 及 戰 術 的 運 用 ， 所 以 除 了 必

須 擁 有 良 好 的 身 體 素 質 及 心 理 素 質 外，對 技 術、戰 術 的 理 解、

分 析 、 應 用 與 執 行 能 力 更 是 勝 負 之 關 鍵 。 研 究 者 從 亞 運 、 奧

運 的 競 技 選 手 到 擔 任 國 家 代 表 隊 教 練 ， 發 現 選 手 在 技 能 的 學

習 理 解 和 應 用 執 行 能 力 之 優 劣 ， 除 教 練 的 指 導 方 式 及 選 手 努

力 程 度 等 差 異 外 ， 似 乎 與 選 手 的 智 能 有 關 。  

H e i n i s c h  &  O s w a l d(2007)指 出 當 前 世 界 優 秀 柔 道 選 手 作

戰 行 為 的 特 點 ， 基 本 上 有 兩 種 ， 即 技 術 熟 練 的 亞 洲 樣 式 和 非

正 統 強 而 有 力 的 東 歐 樣 式 ， 但 基 本 上 贏 得 完 美 柔 道 比 賽 的 方

法 是 攻 擊 行 為 ， 主 要 的 是 比 對 手 有 更 高 超 的 作 戰 技 術 （ 在 攻

擊 和 防 禦 上 更 有 效 率 ） ， 故 選 手 能 施 以 更 多 的 技 術 變 化 去 攻

擊 而 戰 勝 他 們 的 對 手，是 運 動 專 業 化 的 完 美 表 現。常 言 道「 知

己 知 彼 ， 百 戰 百 勝 」 若 了 解 對 手 技 術 或 攻 擊 型 態 ， 對 比 賽 勝

敗 助 益 匪 淺 ， 比 賽 攻 擊 得 分 之 動 作 分 析 等 同 於 戰 情 資 料 ， 教

練 若 能 根 據 詳 細 資 料 加 以 參 考 ， 並 指 導 選 手 在 戰 術 上 應 用 得

當 ， 將 能 提 升 選 手 的 柔 道 競 技 實 力 。  

廖 俊 強 、 許 吉 越 （ 2008）研 究 指 出 任 何 運 動 項 目 都 有 其

一 定 的 動 作 方 式 與 共 同 認 可 的 規 則 條 文 ， 以 及 其 表 達 的 意 義

及 設 定 的 任 務 。 這 些 動 作 、 條 文 、 意 義 和 任 務 ， 都 有 其 不 同

的 學 理 來 源 規 定。比 賽 規 則 的 存 在 規 範 了 比 賽 的 特 性 和 方 法， 

但 比 賽 規 則 會 隨 著 技 術 發 展 、 時 代 潮 流 與 需 求 不 斷 的 進 行 研

擬 修 改 ， 以 順 應 推 廣 及 日 益 競 爭 激 烈 的 比 賽 之 需 要 。 運 動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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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加 比 賽 ， 規 則 提 供 比 賽 戰 術 、 戰 略 之 運 用 規 則 ， 教 練 選 手

再 平 時 練 習 ， 須 對 規 則 全 盤 了 解 ， 而 擬 定 比 賽 戰 術 。 由 此 可

知 ， 運 動 規 則 隊 教 練 選 手 之 重 要 性 。  

A t t i l i o  &  A n t i n i o(2009)的 研 究 中 得 知 ， 根 據 技 術 的 發

展 ， 在 比 賽 分 析 時 需 依 以 下 四 個 重 要 的 方 向 著 手 ， 一 、 選 手

的 心 理 資 料 ； 二 、 選 手 的 技 術 資 料 ； 三 、 選 手 的 戰 術 資 料 ；

四、敵 人 的 偵 查 資 料  。由 此 可 知，要 在 柔 道 比 賽 中 獲 得 勝 利，

不 僅 須 要 鍛 鍊 好 高 超 的 體 力 和 完 美 的 技 術 外 ， 還 需 要 有 良 好

的 心 理 素 質 、 資 訊 收 集 及 戰 略 的 應 用 。 從 投 入 專 項 運 動 到 化

育 成 才 ， 所 費 時 間 及 資 源 無 法 衡 量 。  

綜 合 以 上 學 者 專 家 之 論 述 顯 示：則 柔 道 在「 得 分 等 級 」、

「 得 分 技 術 」 、 「 得 分 時 間 」 、 「 得 分 區 域 」 皆 有 不 同 的 戰

術 運 用 ， 平 時 在 訓 練 閒 餘 可 以 觀 柔 道 競 賽 影 片 及 觀 摩 比 賽 。

或 許 得 到 任 何 在 技 術 方 面 得 不 到 運 用 戰 術 ， 「 得 分 等 級 」 ：

得 到 「 有 效 」 得 分 時 候 在 時 間 終 了 前 ， 可 用 戰 術 鎖 住 對 手 功

擊 得 到 勝 利 。 「 得 分 技 術 」 ： 柔 道 比 賽 技 術 在 得 意 技 ， 至 少

三、四 種 來 運 用 不 同 對 手 的 攻 擊，進 而 掌 握 攻 擊 的 方 式。「 得

分 時 間 」 ： 控 制 時 間 在 有 利 時 間 快 速 攻 擊 以 及 時 間 節 奏 ， 擾

亂 對 手 時 間 節 奏 因 而 犯 規 。 「 得 分 區 域 」 ： 比 賽 場 地 邊 緣 製

造 犯 規 ， 在 副 審 區 域 旁 攻 擊 很 容 易 造 成 暫 停 有 時 要 好 好 運

用 。 戰 術 運 用 在 摹 擬 比 賽 及 智 慧 、 智 能 訓 練 掌 控 現 場 、 瞭 解

柔 道 運 動 規 則 都 是 要 好 好 學 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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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參 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

柔 道 比 賽 過 程 是 屬 高 強 度 動 態 性 競 技 變 化 多 端 過 程 捕 捉

畫 面 過 成 不 易 ， 選 手 實 施 柔 道 技 術 動 作 的 速 度 與 時 間 相 當 迅

速 ， 研 究 相 當 不 容 易 ； 因 此 ， 針 對 比 賽 得 分 、 技 術 、 時 間 、

區 域 內 容 進 行 研 究 時 ， 必 須 要 採 用 反 覆 觀 察 的 方 法 ， 及 多 位

柔 道 前 輩 、 指 導 教 授 細 心 協 助 之 下 才 能 獲 得 正 確 與 完 整 的 結

果 。 本 研 究 係 以 日 本 N H K電 視 台 於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

道 比 賽 現 場 實 況 轉 播 過 程 中，就 各 量 級 前 5名 之 比 賽 全 程 錄 影

後 ， 再 轉 錄 為 V C D， 透 過 V C D慢 動 作 播 放 方 式 分 析 ， 將 男 子

柔 道 賽 前 5名 比 賽 之 過 程 內 容，運 用 攝（ 錄 ）影 觀 察 統 計 分 析

法 進 行 觀 察 與 數 字 統 計 分 析 。  

本 章 共 包 括 五 節 ，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範 圍 ， 第 二 節 研 究

資 料 ， 第 三 節 研 究 分 析 方 法 與 器 材 ， 第 四 節 研 究 分 析 步 驟 ，

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。  

第  一  節  研 究 對 象  

本 研 究 以 參 加 2008年 北京 奧 運 會 ， 男 子 柔 道 比 賽 各 量 級

前 5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，共 計 42人，各 選 手 基 本 其 中 獲 得 奧 運

柔 道 項 目 各 體 重 等 級：金、銀、銅 獎 牌 選 手 資 料 如 (附 錄 一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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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二  節  研 究 資 料  

本 研 究 係 在 日 本 N H K電 視 台 於 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柔

道 比 賽 實 況 轉 播 7個 量 級 前 5名 共 21場 重 要 比 賽 之 內 容 ， 經 錄

影 後 再 轉 錄 為 V C D， 透 過 V C D慢 動 作 播 放 方 式 ， 做 為 觀 察 比

賽 「 得 分 等 級 」 、 「 得 分 技 術 」 、 「 得 分 時 間 」 、 「 得 分 區

域 」 內 容 統 計 分 析 資 料 。  

第  三  節  研 究 分 析 方 法 與 器 材  

一 、 本 研 究 係 蒐 集 2008年 08月 09日 至 15日 於 北 京 所 舉 辦 之

2008年 北 京 奧 運 男 子 柔 道 賽 比 賽 期 間 ， 經 日 本N H K . T V實 況

轉 播 ， 再 轉 錄 V C D， 透 過 V C D慢 動 作 錄 放 方 式 分 析 ， 觀 察 及

紀 錄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選 手 在 不 同 得 分 紀 錄 、 時 間 記 錄 、 技 術 記

錄 、 區 域 攻 擊 得 分 位 置 等 資 料 後 ， 加 以 整 理 數 值 統 計 分 析 與

呈 現 。  

二 、 使 用 器 材  

（ 一 ） 錄 放 影 機 、 比 賽 內 容 光 碟 48片 。  

（ 二 ） 錄 影 機 一 部 。  

（ 三 ）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紀 錄 表 。  

（ 四 ） A S U S個 人 電 腦 1部 型 號A 8 H。  

（ 五 ） S P S S 1 2 . 0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1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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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四  節 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 

一 、 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紀 錄 表 設 計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 使 研 究 資 料 獲 得 完 整 登 錄 及 俾 於 統 計 分 析，研 訂 比 賽

得 分 內 容 紀 錄 表 （ 附 錄 二 ） ， 以 供 觀 察 記 錄 人 員 使 用 。 

二 、  觀 察 紀 錄 人 員 安 排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 研 究 資 料 的 觀 察 與 記 錄，係 由 研 究 者 與 國 立 台 灣 體 育

運 動 大 學 柔 道 隊 教 練 柔 道 八 段 教 士（ 達 士 ）葉 永 宗 老 師

及 洲 際 裁 判 柔 道 五 段 師 範（ 錬 士 ）蔡 勝 良 老 師 ， 及 國 立

台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柔 道 隊 教 練 柔 道 五 段 師 範（ 錬 士 ）蔡

宗 昌 老 師 ，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柔 道 五 段 師 範（ 錬 士 ）許 吉 越

老 師，以 共 同 協 助 執 行 若 有 不 同 以 多 數 決 方 法， 此 四 人

對 於 柔 道 比 賽 裁 判 與 教 練 實 務 經 驗 豐 富 。  

三 、  觀 察 記 錄 內 容 說 明 與 實 施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基 於 觀 察 記 錄 人 員 時 間 因 素 考 量，研 究 資 料 觀 察 記 錄 之

實 施，於 101年 2月 20日 假 國 立 台 灣 運 動 大 學 柔 道 教 室 進

行 。 並 於 正 式 觀 察 記 錄 前 ，  由 研 究 者 將 比 賽 整 個 得 分

內 容 之 「 得 分 等 級 」 、 「 得 分 技 術 」 、 「 得 分 時 間 」 、

「 得 分 區 域 」等 四 個 構 面 內 涵 及 定 義，向 觀 察 記 錄 人 員

詳 細 說 明 及 溝 通 ， 以 確 立 觀 察 記 錄 內 容 。  

第  五  節  資 料 處 理  

統 計 方 法 以 次 數 分 配 、 百 分 比 、 平 均 值 、 最 大 值 、 最 小

值 及 標 準 差 等 來 描 述 研 究 對 象 各 個 變 項 的 分 布 情 形 。 依 變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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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性 質 ， 以 交 叉 分 析 表 以 及 卡 方 考 驗 (c h i - s q u a r e t e s t)考 驗 其

差 異 ； 本 研 究 之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為 α ≦ .05。 

第  六  節  研 究 範 圍  

本 研 究 針 對 2008年 北 京奧 運 會 柔 道 比 賽 男 子 各 量 級 前 5

名 選 手 比 賽 V C D進 行 分 析，藉 以 探 討 不 同「 得 分 等 級 」、「 得

分 技 術 」 、 「 得 分 時 間 」 、 「 得 分 區 域 」 。 研 究 範 圍 包 括 男

子 各 量 級 前 5名 選 手 共 21場 比 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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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肆 章 結果與討論 

本 章 旨 在 分 析 資 料 結 果 並 加 以 討 論，各 量 級 前 五 名 共 2  1

場 比 賽 之 全 部 過 程 ， 分 成 四 個 構 面 部 份 加 以 分 析 ， 以 瞭 解 目

前 國 際 柔 道 比 賽 的 攻 防 策 略 。 因 此 全 章 依 據 這 四 個 部 份 分 為

四 節， 分 別 是「 得 分 等 級 」、「 得 分 技 術 」、「 得 分 時 間 」、

「 得 分 區 域 」 等 四 個 構 面 。  

第  一  節  得 分 等 級  

一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之 分 布 情 形 ：  

比 柔 道 賽 得 分 判 定 ： 比 賽 得 分 依 據 國 際 柔 道 總 會 所 頒 佈

之 國 際 柔 道 競 賽 規 則 ， 將 其 劃 分 為 一 勝 （ I P P O N）、 半 勝

（ W A Z A - A R I）、 有 效 （ Y U K O）、 效 果 （ K O K A） 四 種 及 犯 規

指 導 （ S H D O） 一 種 。  

目 前 則 使 用 國 際 柔 道 比 賽 規 則 （ 1999 年 版 ） 

第 廿 一 條 一 勝（ I P P O N）：當 主 任 裁 判 認 為 選 手 所 施 用 之

技 術，符 合 下 列 標 準 時，應 即 宣 布〔 一 勝 〕。回 當 一 選 手 施 用

摔 術 摔 倒 對 力 ， 具 有 相 當 大 之 迫 力 與 速 度 ， 並 使 對 方 背 部 大

部 份 著 地 ， 且 在 掌 控 之 下 。  

(b)當 選 手 壓 制 對 方 ， 在 宣 告 [壓 制 ]後 二 十 五 秒 之 內 ， 對

方 無 法 開 脫 時 。   

(c)當 選 手 說 出 [投 降 ]或 者 以 其 手 或 腳 連 續 拍 打 本 身 或

對 方 或 疊 蓆，二 次 或 二 次 以 上 時。一 般 多 見 於 [壓 制 ]、[勒 頸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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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[關 節 ]等 地 面 制 敵 法 中 。  

(d)當 選 手 所 施 用 之 [勒 頸 術 ]或 [關 節 術 ]，顯 著 有 效 時 。

同 樣 的 ， 當 一 選 手 被 判 [犯 規 輸]時 ， 則 其 對 力 應 為 獲 勝 者 。

如 果 雙 方 選 手 同 時 獲 [一 勝 ]之 得 分 時 〔 例 如 相 互 施 用 勒 頸 而

同 時 昏 厥 〕，主 任 裁 判 應 宣 布 [平 ]：而 選 手 應 保 有 再 行 比 賽 之

權 利 。 當 判 決 [平 ]之 後 ，如 一 選 手 有 意 行 使 其 再 賽 之 權 利 ，

而 其 對 力 放 棄 時 ， 應 判 有 意 再 賽 之 一 方 為 [棄 權 勝 ]。  

第 廿 四 條 半 勝（ W A Z A - A R I）：比 賽 中 ，主 任 裁 判 認 為 施

術 者 符 合 下 列 標 準 時 ， 應 宣 布 [近 一 勝 ]：  

(a)當 選 手 在 掌 控 之 下 摔 倒 對 力 ， 然 其 摔 技 缺 少 [一 勝 ]

其 他 三 要 件 之 一 ， 難 以 認 為 足 夠 [一 勝 ]之 得 分 時 〔 見 規 則 第

廿 一 條 同 項 及 本 條 附 則 〕   

(b)當 選 手 [壓 制 ]對 方 滿 二 十 秒 或 二 十 秒 以 上 但 未 滿 二

十 五 秒 時 。 同 樣 地 ， 當 比 賽 結 束 時 ， 如 一 選 手 受 到 [警 告 ]之

處 罰 ， 即 等 於 其 對 力 獲 得 [近 一 勝 ]。  

附 則：如 果 選 手 施 用 [拋 摔 技 術 ]，雖 符 合 [背 部 大 部 份 著 地 ，

有 相 當 之 迫 力 與 速 度 ]之 [一 勝  要 件 ]， 但 因 有 中 斷 而 非 立 即

有 效 時 ， 其 最 高 得 分 應 為 [近 一 勝 ]。  

第 廿 五 條 有 效（ Y U K O）： 比 賽 中 ， 如 主 任 裁 判 認 為 施 術

者 符 合 下 列 標 準 時 ， 應 宣 布 [有 效 ]：  

(a)當 選 手 摔 倒 對 方 ， 雖 在 掌 控 之 下 ， 但 其 摔 技 缺 少 [一

勝 三 要 件 ]中 之 二 件 時 ： 例 如 ： (1)缺 少 [背 部 大 部 份 著 地 ]之

要 件 與 缺 少 [具 有 迫 力 、 富 有 速 度 ]二 者 中 任 何 之 一 時 。 (2)

雖 [背 部 大 部 份 著 地 ]， 但 仍 欠 缺 [具 有 迫 力 、 富 有 速 度 ]二 者

中 任 何 之 一 時〔 見 規 則 第 廿 四 條 附 則，” 側 身 著 地 ” 說 明 〕。 

(b)當 選 手 [壓 制 ]其 對 方 滿 十 五 秒 或 十 五 秒 以 上 但 未 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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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十 秒 ， 而 其 對 方 仍 未 能 開 脫 時 。 同 樣 地 ， 當 比 賽 結 束 時 ，

如 一 選 手 受 到 [注 意 ]之 處 罰 時， 即 等 於 其 對 方 獲 得 [有 效 ] 

附 則：無 論 獲 得 多 少 次 [有 效 ]之 得 分，均 不 等 於 一 次 [近

一 勝 ]： 但 獲 得 [有 效 ]之 次 數 應 予 記 錄 。   

第 廿 六 條 效 果（ K O K A）： 比 賽 中 ， 如 主 任 裁 判 認 為 施 術

者 符 合 下 列 標 準 時 ， 應 宣 布 [效 果 ]：  

(a)當 一 選 手 將 其 對 方 以 某 種 程度 之 迫 力 與 速 度 之 摔

技 ， 使 其 大 腿 或 臀 部 著 地 時 。   

(b)當 一 選 手 [壓 制 ]其 對 力 滿 十 秒 或 十 秒 以 上 但 未 滿 十

五 秒 ， 而 其 對 力 未 能 開 脫 時 。   

同 樣 地，當 比 賽 結 束 時，如 一 選 手 受 到 [指 導 ]之 處 罰 時，

即 等 於 其 對 方 獲 得 [效 果 ]  

附 則：無 論 獲 得 多 少 次 [效 果 ]之 得 分，均 不 等 於 一 次 [有

效 ]：但 獲 得 [效 果 ]之 次 數 應 予 記 錄。摔 倒 對 方 時，如 其 身 體

前 力 之 軀 幹 或 其 膝 部、手 部、肘 部 著 地，僅 能 算 是 一 種 攻 擊 。

同 樣 地 ， 壓 制 對 方 九 秒 以 下 ， 亦 僅 視 同 一 次 攻 擊 。  

2003 年 12 月 實 施 柔 道 賽 最 新 罰 則「 指 導 」：國 際 柔 道 盟

裁 判 條 例  

指 導 ( S b i d o )：  

1 .執 衫 後 採 取 極 端 防 禦 的 姿 勢 。  

2 .使 用 任 何 動 作 ， 但 明 顯 地 無 意 圖 將 對 手 摔 倒  (虛 假 攻

擊 )。  

3 .站 立 於 危 險 區  (紅 色 柔 道 蓆 )五 秒 或 以 上 ， [攻 擊 或 逃 避

對 手 攻 擊 除 外 ]。  

4 .單 手 或 雙 手 互 拉 手 指 或 握 著 對 方 手 指 三 至 五 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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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蓄 意 絮 亂 自 己 柔 道 衣、帶 或 未 經 許 可 自 行 整 理 柔 道 衣 或

帶 。  

6 .直 接 將 對 手 拉 落 地 而 進 入 地 上 法 。  

7 .將 一 只 或 多 只 手 指 插 入 對 手 袖 口 或 褲 管 口 。  

8 .以 不 正 統 方 法 執 衫 達 三 至 五 秒  (與 執 單 襟 相 同 )。  

9 .執 衫 後 無 意 圖 或 積 極 進 攻 (無 戰 意 )  

1 0 .以 握 槍 姿 勢 抓 緊 對 方 袖 口 。  

1 1 .於 站 立 姿 勢 以 單 手 或 雙 手 抱 對 方 單 腳 或 執 褲 管 達 三 至

五 秒 。  

1 2 .用 柔 道 帶 或 柔 道 衣 纏 繞 對 手 身 體 任 何 部 份 超 過 一 圈 。  

1 3 .用 口 咬 自 己 或 對 手 之 柔 道 衣 。  

1 4 .將 手 、 臂 或 腳 推 對 手 面 部 。  

1 5 .用 腳 瞪 對 手 柔 道 帶 、 襟 或 衣 領 以 將 對 手 推 開 。  

1 6 .於 立 技 或 寢 技 時 自 己 蓄 意 走 出 比 賽 場 區 或 將 對 手 推 出

比 賽 場 區 。  

1 7 .用 較 剪 腳 鎖 對 手 頸 、 頭 及 身 體  (胴 絞 D o - J i m e ) [雙 腳 用

力 伸 展 作 實 ]。  

1 8 .用 腳 踢 或 膝 撞 以 甩 開 對 手 。  

1 9 .屈 對 手 手 指 以 甩 開 對 方 。  

2 0 .沒 有 執 衫 而 連 續 踢 對 手 腳 部 。  

2 1 .用 自 己 柔 道 衣 腳 、 帶 或 手 指 直 接 鎖 住 對 手 頸 部 。  

2 2 .以 單 或 雙 手 執 著 對 手 單 或 雙 袖 口 而 沒 有 作 進 攻 的 意

圖 。  

2 3 .以 抽 、 扣 的 方 式 抓 緊 或 扭 對 方 袖 口 。  

如 （ 表 4-1） 在 第 1 級 的 比 賽 中 一 勝 2 次 、 半 勝 0 次 、

有 效 1 次 、 效 果 2 次 、 指 導 1 次 ； 第 2 級 比 賽 中 一 勝 1 次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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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 勝 1 次 、 有 效 1 次 、 效 果 0 次 、 指 導 2 次 ； 第 3 級 比 賽 中

一 勝 2 次 、 半 勝 0 次 、 有 效 1 次 、 效 果 0 次 、 指 導 1 次 ； 第

4 級 比 賽 中 一 勝 1 次 、 半 勝 0 次 、 有 效 1 次 、 效 果 2 次 、 指

導 1 次 ； 第 5 級 比 賽 中 在 一 勝 2 次 、 半 勝 0 次 、 有 效 1 次 、

效 果 0 次、指 導 3 次；第 6 級 比 賽 當 中 一 勝 0 次、半 勝 2 次 、

有 效 4 次 、 效 果 0 次 、 指 導 5 次 ； 第 7 級 比 賽 中 一 勝 次 、 半

勝 2 次 、 有 效 1 次 、 效 果 0 次 、 指 導 3 次 ， 各 量 級 間 並 未 出

現 顯 著 差 異 ， 並 與 假 設 相 符 。 各 量 級 之 間 都 以 犯 規 的 指 導 得

分 相 目 最 多 ， 有 效 次 之 。 2008 北 京 奧 運 最 後 一 場 100K G 以

上 比 賽 ， 日 本 金 牌 得 主 僅 以 皆 微 的 隊 手 犯 規 。 而 得 到 有 效 判

定 贏 得 這 場 利 ， 本 次 研 究 特 別 將 犯 規 （ 指 導 ） 加 入 研 究 範 圍

内 。  

 

表 4 ‐ 1   各 量 級 得 分 等 級 分 布 表  

 一 勝  半 勝  有 效  效 果  指 導  

第 一 級  2 0 1 2 1 

第 二 級  1 1 1 0 2 

第 三 級  2 0 1 0 1 

第 四 級  1 2 2 0 4 

第 五 級  2 0 1 0 3 

第 六 級  0 2 4 0 5 

第 七 級  1 2 1 0 3 

合 計  9 7 11 2 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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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二  節  得 分 技 術 

一 、 個 別 技 術 動 作 比 較 分 析 ：  

（ 如 表 4-2）第 1 級：在 過 肩 摔 得 分 1 次、朽 木 倒 得 分 1

次 、 大 外 割 得 分 1 次 、 小 內 割 得 分 2 次 、 指 導 1 次 ； 第 2 級

過 肩 摔 得 分 1 次 、 送 腳 掃 得 分 1次 ， 關 節 技 得 分 1 次 ， 指 導

2 次 ； 第 3 級 在 過 肩 摔 得 分 1 次 、 送 腳 掃 得 分 1 次 ， 大 外 割

得 分 1 次 、 指 導 1 次 ； 第 4 級 在 小 內 割 得 分 3 次 ， 拋 摔 得 分

1 次 、 勒 頸 1 次 、 指 導 4 次 ；  第 5 級 在 掬 投 得 分 1 次 、 大 外

割 得 分 1 次 ， 浮 腰 得 分 1 次 、 指 導 3 次 ； 第 6 級 在 手 技 過 肩

摔 得 分 5 次、朽 木 倒 得 分 2 次、反 摔 各 得 分 1 次、指 導 5 次 ；

第 7 級 在 大 外 割 得 分 1 次，壓 制 得 分 2 次，大 外 捲 得 分 1 次、

指 導 3 次 。 而 在 整 個 比 賽 過 程 而 言， 在 得 分 因 對 犯 規 被 判 指

導 機 率 達 19 次 造 成 失 去 比 賽 得 分 相當 高，以 上 經 過 撿 定 均 未

出 現 顯 示 差 異 ， 並 與 假 設 相 符 。 顯 示 來 自 於 各 國 選 手 實 力 相

當 接 近 ，次 數 最 多 過 肩 摔（ 6 次 ）小 內 割（ 5 次 ）、大 外 割（ 4

次 ）、朽 木 倒（ 3 次 ）、送 腳 掃 、 壓 制（ 2 次 ）其 餘 各 1 次 的 動

作 包 括 掬 投 、 拋 摔 、 關 節 技 、 勒 頸 、 浮 腰 、 反 摔 、 大 外 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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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4 - 2  各 級 得 分 技 術 統 計 表  

 
指

導

掬

投  

過

肩

摔  

送

腳

掃

朽

木

倒

大

外

割

小

內

割

拋

摔

關

節

技

勒

頸

浮

腰  

反

摔  

壓

制  

大

外

捲

第 一 級  1 0 1 0 1 1 2 0 0 0 0 0 0 0

第 二 級  2 0 1 1 0 0 0 0 1 0 0 0 0 0

第 三 級  1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

第 四 級  4 0 0 0 0 0 3 1 0 1 0 0 0 0

第 五 級  3 1 0 0 0 1 0 0 0 0 1 0 0 0

第 六 級  5 0 3 0 2 0 0 0 0 0 0 1 0 0

第 七 級  3 0 0 0 0 1 0 0 0 0 0 0 2 1

合 計  19 1 6 2 3 4 5 1 1 1 1 1 2 1

χ 2＝ 8 9 . 0 2 3 7 9,p＝ .184>.05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

 

近 年 來 在 柔 道 比 賽 技 術 規 格 修 改 ， 日 本 掌 握 最 佳 訓 練 資

訊 。 2004 年 奧 運 更 在 14 量 級 中 拿 下 8 面 金 牌 ， 2008 年 奧 運

中 卻 僅 獲 得 四 面 金 牌 ， 如 此 足 以 說 明 當 代 柔 道 運 動 的 變 遷 快

速 ， 柔 道 比 賽 技 術 規 格 修 改 在 柔 道 訓 練 是 非 常 重 要 性 。  

郭 癸 賓 （ 2008） 指 出 個 人 技 術 的 訓 練 要 依 據 每 個 人 的 身

體 要 件，截 長 補 短，熟 練 掌 握 各 自 的「 得 意 技 」，不 斷 發 展 全

方 位 完 善 技 術 。 這 對 國 際 賽 而 言 溢 加 關 鍵 ， 首 先 ， 對 各 項 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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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 （ 含 正 面 攻 擊 、 轉 身 攻 擊 、 寢 技 ） 的 熟 練 。 將 有 助 於 不 同

戰 術 的 組 織 ， 增 加 更 多 攻 擊 的 變 化 ， 提 升 勝 率 。  

黃 國 恩 （ 2008） 指 出 在 不 同 性 別 的 致 勝 技 術 方 面 男 選 手

似 乎 在 立 技 有 較 高 的 致 勝 比 例 ， 其 中 又 以 手 技 中 的 過 肩 摔 最

多 ， 而 足 技 次 之 ， 此 結 果 顯 示 男 選 手 可 能 因 上 半 身 力 量 較 大

而 能 發 揮 較 好 的 攻 擊 效 果 ；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除 過 肩 摔 之 外 朽 木

倒 、 掬 投 、 雙 手 割 及 肩 車 等 動 作 亦 有 不 錯 的 致 勝 次 數 。  

第  三  節  得 分 時 間  

一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時 間 之 分 布 情 形 ：  

S t e r k o w i c z  ＆  f r a n c h i n i（ 2000）文 獻 指 出，將 得 分 時 間

為 5期，比 賽 開 始 後 之 第 1分 鐘 為 第 1期、第 2分 鐘 為 第 2期，以

下 以 此 類 推 。 旣 是 第 1期 0-1分 鐘 、 第 2期 1-2分 鐘 、 第 3期 2-3

分 鐘 、 第 4期 3-4分 鐘 、 第 5期 4-5分 鐘 。  

比 賽 得 分 時 間 顯 示（ 如 表 4-3）瞭 解 選 手 的 攻 擊 連 續 積 極

與 否 ， 瞭 解 比 賽 得 分 時 間 就 可 能 得 知 選 手 攻 擊 節 奏 。 本 研 究

的 第 三 部 份 就 是 分 析 選 手 比 賽 的 得 分 時 間 ， 在 第 1級 的 比 賽

中，0-1分 鐘 的 得 分 出 現 0次，1-2分 鐘 出 現 1次，2-3分 鐘 出 現

2次，3-4分 鐘 出 現 2次，4-5分 鐘 出 現 1次；在 第 2級 的 比 賽 中 ，

0-1分 鐘 的 得 分 出 現 0次，1-2分 鐘 出 現 1次，2-3分 鐘 出 現 1次，

3-4分 鐘 出 現 1次 ， 4-5分 鐘 出 現 2次 ； 第 3級 的 比 賽 中 ， 0-1分

鐘 的 得 分 出 現 2次 ， 1-2分 鐘 出 現 0次 ， 2-3分 鐘 出 現 0次 ， 3-4

分 鐘 0次，4-5分 鐘 出 現 2次；第 4級 的 比 賽 中，0-1分 鐘 的 得 分

出 現 2次 ， 1-2分 鐘 的 得 分 出 現 0次 ， 2-3分 鐘 出 現 1次 ， 2-3分

鐘 出 現 1次 ， 3-4分 鐘 出 現 4次 ， 4-5分 鐘 出 現 2次 ； 第 5級 的 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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賽 中，0-1分 鐘 的 得 分 出 現 1次，1-2分 鐘 出 現 3次，2-3分 鐘 出

現 1次，3-4分 鐘 出 現 1次，4-5分 鐘 出 現 0次；第 6級 的 比 賽 中 ，

0-1分 鐘 的 得 分 出 現 1次，1-2分 鐘 的 得 分 出 現 2次，2-3分 鐘 的

得 分 出 現 3次 ， 3-4分 鐘 出 現 1次 ， 4-5分 鐘 出 現 4次 ； 第 7級 的

比 賽 中，0-1分 鐘 的 得 分 出 現 0次，1-2分 鐘 出 現 2次，2-3分 鐘

出 現 1次，3-4分 鐘 出 現 3次，4-5分 鐘 出 現 1次。以 下 數 據 顯 示

在 比 賽 得 分 時 間 3-4分 鐘 和 比賽 得 分 時 間 4-5分 鐘 總 共 出 現 最

12次 ， 其 次 為 0-1分 鐘 、 2-3分 鐘 總 共 出 現 最 9次 ， 0-1分 鐘 為

最 少 總 共 出 現 最 6次，各 量 級 之 間 差異 未 達 顯 著，並 與 假 設 相

符 。  

由 以 上 分 析 顯 示 出 各 量 級 之 間 雖 未 達 顯 著 ， 但 在 男 子 組

皆 佔 3-4、 4-5分 鐘 比 賽 得 分 時 間 的 次 數 多 於 0-1、 1-2、 2-3

分 鐘 。  

以 上 研 究 顯 示 攻 擊 得 分 在 北 京 奧 運 柔 道 競 爭 實 力 相 當 之

下 ， 比 賽 得 分 時 間 在 防 守 攻 擊 有 皆 困 難 。 柔 道 選 手 應 該 早 日

克 服 比 賽 憂 慮 之 心 態 ， 以 攻 擊 代 替 防 守 以 戰 略 性 連 續 攻 擊 對

手 。 才 能 在 比 賽 得 分 時 間 上 佔 優 勢 ， 再 以 智 慧 牽 制 對 手 得 到

比 賽 勝 利 。  

 

表 4 ‐ 3   各 量 級 得 分 時 間 比 較 表  

 0-1 1-2 2-3 3-4 4-5 

第 一 級  0 1 2 2 1 

第 二 級  0 1 1 1 2 

第 三 級  2 0 0 0 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續 下 頁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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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-1 1-2 2-3 3-4 4-5 

第 四 級  2 0 1 4 2 

第 五 級  1 3 1 1 0 

第 六 級  1 2 3 1 4 

第 七 級  0 2 1 3 1 

合 計  6 9 9 12 12 

χ 2＝ 2 4 . 5 7 4 9 7,p＝ .492>.05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

 

    柔 道 比 賽 得 分 時 間 ， 未 得 分 前 都 是 以 積 極 搶 攻 得 分 ， 尤

其 比 賽 時 以 體 能 最 為 巔 峰 狀 態 ， 肌 力 速 度 、 柔 軟 度 及 連 續 技

術 節 奏 感 表 現 最 佳，在 柔 道 比 賽 得 分 時 間 積 極 搶 分 極 為 重 要。 

第  四  節  得 分 區 域  

一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區 域 之 分 布 情 形 ：  

柔 道 得 分 區 域 （ 如 表 4-4）顯 示 出 選 手 對 場 地 運 用 的 策

略 ， 因 此 本 節 對 得 分 區 域 進 行 分 析 ， 以 瞭 解 選 手 如 何 運 用 場

地 得 分 ， 第 1級 比 賽 得 分 區 域A區 出 現 1次 、B區 出 現 2次 、C

區 出 現 0次 、D區 出 現 0次 、 E區 出 現 2次 ； 第 2級 比 賽 得 分 區 域

A區 出 現 1次 、B區 出 現 0次 、C區 出 現 0次 、D區 出 現 1次 、E區

出 現 1次 ； 第 3級 比 賽 得 分 區 域A區 出 現 0次 、B區 出 現 0次 、C

區 出 現 0次 、D區 出 現 0次 、 E區 出 現 2次 ； 第 4級 比 賽 得 分 區 域

A區 出 0現 次 、B區 出 現 0次 、C區 出 現 1次 、D區 出 現 0次 、E區

出 現 4次； 第 5級 比 賽 得 分 區 域A區 出 現 0次 、B區 出 現 0次 、C

區 出 現 1次 、D區 出 現 0次 、E區 出 現 1次 ； 第 6級 比 賽 得 分 區 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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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區 出 現 1次 、B區 出 現 3次 、C區 出 現 1次 、D區 出 現 0次 、E區

出 現 1次 ； 第 7級 比 賽A區 出 現 0次 、B區 出 現 0次 、C區 出 現 0

次 、 D區 出 現 2次 、E區 出 現 2次 。 

二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區 域 總 和 之 分 布 情 形 ：  

研 究 結 果 在 比 賽 得 分 區 域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, χ2 = 

31.1225,p＝ .409>.05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差 異。並 與 假 設

相 符 。 顯 示 不 同 量 級 有 得 分 區 域 均 相 似 ， 以 各 比 賽 得 分 區 域

總 和 得 分 來 看 ， E區 為 得 分 最 多 的 比 賽 區 域 。 主 要 是 當 對 手

已 經 搶 到 優 勢 的 位 置，一 定 積 極 馬 上 施 展 攻 擊 動 作。而 在 A、

B、 C、 D 區 較 靠 近 場 邊 ，  通常 都 是 選 手 領 先 之 後 ， 為 了 防

禦 才 會 退 到 此 處 ， 攻 擊 上 要 積 極 一 點 。 延 長 時 間 再 造 成 對 手

沒 有 攻 擊 動 作 ， 而 被 主 審 判 定 犯 規 。 以 維 持 時 間 終 了 ， 而 獲

勝 到 比 賽 結 束 的 戰 術 運 用 。  

表 4 ‐ 4 各 量 級 得 分 區 域 分 布 情 形

  A  B  C  D  E  

第 一 級  1 2 0 0 2 

第 二 級  1 0 0 1 1 

第 三 級  0 0 0 0 2 

第 四 級  0 0 1 0 4 

第 五 級  0 0 1 0 1 

第 六 級  1 3 1 0 1 

第 七 級  0 0 0 2 2 

合 計  3 5 3 3 13 

χ 2＝ 3 1 . 1 2 2 5,p＝ .409>.05 未 達 顯著 差 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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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研 究 結 果 區 域 得 分 在 運 用 戰 術 上，安 全 區 域 得 分 E區 剛

剛 開 始 比 賽 時 ， 選 手 須 要 積 極 的 攻 擊 。 造 成 得 分 上 的 優 勢 ，

研 究 上 顯 示 出 區 域 得 分 E區 得 分 機 率 最 高，次 數 達 13次。得 分

區 域 得 分 A、 C、 D區 各 3次 ， 得 分 區 域 得 分B區 則 有 5次 。 記

得 副 審 區 域 攻 擊 時 容 易 造 成 主 審 判 定 暫 停 ， 有 時 在 優 勢 下 也

要 好 好 運 用 A、 B、 C、 D區 邊 緣 區 域，亦 可 利 用 優 勢 戰 術 上 ，

對 手 消 極 的 拖 延 戰 術 造 成 犯 規 。 最 後 整 體 上 須 要 常 常 演 練 ，

才 能 在 競 賽 場 地 好 好 運 用 智 慧 得 到 勝 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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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伍 章 結論與建議 

第  一  節  結 論  

本 研 究 觀 察 2008 年 奧 運 男 子柔 道 比 賽 重 要 內 容，最 主 要 的

目 的 在 於 瞭 解 各 量 級 比 賽 在 「 得 分 等 級 」 、 「 得 分 技 術 」 、

「 得 分 時 間 」 「 得 分 區 域 」 等 四 項 得 分 內 容 之 分 布 及 差 異 情

形 。 依 本 研 究 觀 察 分 析 結 果 獲 致 以 下 的 結 論 與 建 議 ：  

一、得 分 時 間：在 柔 道 比 賽 前 三 分 鐘 是 攻 擊 得 分 的 重 要 時 段，

其 中 以 2-3分 鐘 視 為 得 分 高 峰 點，因 此 在 每 分 鐘 均 應 保 持

冷 靜 的 頭 腦 ， 以 及 充 沛 的 體 能 至 比 賽 結 束 。  

二 、 得 分 技 術 ： 在 整 個 技 術 動 作 是 以 歐 美 的 強 力 柔 道 、 和 巴

西 柔 術 ， 臺 灣 應 隨 時 瞭 解 柔 道 規 則 變 動 及 修 改 。 動 作 居

多 尤 其 在 過 肩 率 摔 、 小 內 割 是 最 多 的 ， 因 此 各 量 級 應 多

加 強 個 別 技 術 動 作 的 攻 防 練 習 。  

三 、 得 分 等 級 ： 柔 道 技 術 總 類 很 多 ， 得 意 技 要 常 常 訓 練 技 能

熟 能 生 巧 。 切 記 柔 道 技 術 的 重 要 性 ， 瞬 間 爆 發 力 量 才 是

柔 道 的 以 柔 克 剛 本 質 。 柔 道 的 柔 軟 性 及 速 度 相 當 的 重

要 ， 加 上 技 能 不 斷 演 練 展 示 出 柔 道 力 和 美 。  

四 、 得 分 區 域 ： 在 整 個 柔 道 比 賽 過 程 當 中 ， 利 用 比 賽 場 地 的

區 域 特 性 ， 使 得 場 地 的 戰 術 應 用 都 是 以 E區 積 極 得 分 最

多 。 因 此 訓 練 時 強 化 對 場 地 演 練 的 利 用 是 極 為 重 要 ， 在

平 常 練 習 時 要 不 斷 模 擬 實 戰 練 習 ， 體 會 到 不 同 的 戰 術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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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， 建 立 強 大 心 理 素 質 ， 才 能 夠 獲 得 比 賽 勝 利 。  

第  二  節  建 議  

一 、 選 手 應 加 強 心 理 素 質 訓 練 及 意 象 的 自 我 訓 練 ， 即 是 在 自

我 技 能 不 斷 的 重 複 練 習 。 習 慣 成 自 然 不 斷 的 針 對 動 作 施

術 與 防 衛 等 情 境 模 擬 比 賽 ， 並 做 反 覆 的 演 練 ， 教 練 要 有

喚 醒 選 手 心 靈 求 勝 慾 望 ， 以 達 身 心 結 合 的 效 果 。  

二 、 學 校 普 設 標 準 安 全 之 柔 道 訓 練 場 地 ， 包 括 場 地 大 小 、 地

面 軟 硬 度 及 周 邊 防 護 以 及 柔 道 教 練 培 訓 等 ， 日 本 國 家 規

定 每 週 至 少 學 習 柔 道 課 程 6-8小 時 。 柔 道 比 賽 應 由 縣 市

北 、 中 、 南 分 區 來 承 辦 程 ， 共 同 為 柔 道 發 展 。  

三 、 柔 道 的 技 術 動 作 ， 應 與 國 際 接 合 技 術 上 的 研 究 。 發 展 適

合 國 人 的 柔 道 技 術 ， 包 括 立 姿 摔 倒 法 與 地 面 壓 制 法 ， 兩

者 之 間 不 可 偏 頗 應 均 衡 發 展 。 裁 判 研 習 也 要 有 計 劃 的 訓

練，瞭 解 國 際 柔 道 規 則 之 修 改，從 中 規 劃 訓 練 柔 道 方 針 。 

四 、 運 動 傷 害 是 選 手 斷 送 柔 道 運 動 之 致 命 傷 ， 培 養 專 任 運 動

防 護 員 來 照 顧 運 動 員 ， 因 為 防 止 運 動 員 受 到 傷 害 ， 將 無

法 接 受 訓 練 甚 而 被 迫 放 棄 ， 因 此 在 練 習 、 訓 練 、 比 賽 。

希 望 教 練 及 運 動 傷 害 之 防 護 應 注 重 整 體 訓 練 計 畫 之 擬 訂

與 執 行 。  

五 、 組 成 教 練 團 ， 對 國 際 柔 道 總 會 的 柔 道 規 則 修 改 ， 加 強 對

各 國 頂 尖 選 手 柔 道 比 賽 之 習 慣 動 作 情 資 取 得 ， 可 透 過 影

帶 、 視 訊 等 重 複 的 觀 察 研 究 ， 作 為 教 練 、 選 手 訓 練 及 比

賽 應 對 之 參 考 依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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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

第一級-60kg 以下 

 國家 選手 

金牌 ( K O R )  C h o i  M i n - H o  

銀牌 ( A U T )  L u d w i g  
P a i s c h e r  

銅牌 ( U Z B )  R i s h o d  
S o b i r o v  

 

銅牌 ( N E D )  R u b e n  H o u k e 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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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級-66kg 以下 

 國家 選手 

金牌 ( J P N )  M a s a t o  
U c h i s h i b a  

 

銀牌 ( F R A )  B e n j a m i n  
D a r b e l e t  

 

銅牌 ( C U B )  Yo r d a n i s  
A r e n c i b i a  

 

銅牌 ( P R K )  P a k  C h o l  M i 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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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級-73kg 以下 

 國家 選手 

金牌 ( A Z E )  E l n u r  
M a m m a d l i  

銀牌 ( K O R )  Wa n g  K i - C h u n

銅牌 ( T J K )  R a s u l  B o q i e v  

銅牌 ( B R A )  L e a n d r o  
G u i l h e i r o  

 

 



51 
 

第四級-81kg 以下 

 國家 選手 

金牌 ( G E R )  O l e  B i s c h o f  

銀牌 ( K O R )  K i m  J a e - B u m  

銅牌 ( B R A )  Ti a g o  C a m i l o  

銅牌 ( U K R )  R o m a n  
G o n t i u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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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級-90kg 以下 

 國家 選手 

金牌 ( G E O )  I r a k l i  
Ts i r e k i d z e  

銀牌 ( A L G )  A m a r  
B e n i k h l e f  

 

銅牌 ( E G Y )  H e s h a m  
M e s b a h  

 

銅牌 ( S U I )  S e rg e i  
A s c h w a n d e 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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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級-100kg 以下 

 國家 選手 

金牌 ( M G L )  N a i d a n g i i n  
T ü v s h i n b a y a r  

銀牌 ( K A Z )  A s k h a t  
Z h i t k e y e v  

 

銅牌 ( A Z E )  M o v l u d  
M i r a l i y e v  

 

銅牌 ( N E D )  H e n k  G r o l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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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級+100kg 以上 

 國家 選手 

金牌 ( J P N )  
 

S a t o s h i  I s h i i  
 

銀牌 ( U Z B )  A b d u l l o  
Ta n g r i e v  

 

銅牌 ( F R A )  Te d d y  R i n e r  

銅牌 ( C U B )  O s c a r  B r a i s o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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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

比賽得分內容紀錄表 

級 

別  

    場  

次  

編  

號  

    

  藍      白    

姓  

名  

    姓  

名  

    

得  

分  

次  

別  

得  

分  

時  

間  

技  

術  

動  

作  

得  

分  

等  

級  

得  

分  

區  

域  

得  

分  

次  

別  

得  

分  

時  

間  

技  

術  

動  

作  

得  

分  

等  

級  

得  

分  

區  

域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


